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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污染源挥发性有机物核查与监测 

技术指南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固定污染源挥发性有机物（VOCs）核查与监测的基本要求、工作阶段、工作准备、

具体要求及方法，以及核查与监测报告的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固定污染源VOCs排放控制管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

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

适用于本文件。 

GB/T 3840  制定地方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技术方法 

GB 14554  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 

GB/T 16157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颗粒物测定与气态污染物采样方法 

GB 16171  炼焦化学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16297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GB/T 16758  排风罩的分类及技术条件 

GB 18484  危险废物焚烧污染控制标准 

GB 18597  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  

GB 20950  储油库废气排放标准 

GB/T 24742  技术产品文件  工艺流程图表用图形符号的表示 

GB/T 27020  合格评定  各类检验机构的运作要求 

GB/T 27025  检测和校准实验室能力的通用要求 

GB 31570  石油炼制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31571  石油化学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31572  合成树脂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37822  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控制标准 

GB 37823  制药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37824  涂料、油墨及胶粘剂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39727  农药制造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50187  工业企业总平面设计规范  

GB 50489  化工企业总图运输设计规范 

GB 50984  石油化工工厂布置设计规范 

HJ 2.1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总纲 

HJ 2.2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大气环境 

HJ 75  固定污染源烟气（SO2、NOX、颗粒物）排放连续监测技术规范 

HJ/T 89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石油化工建设 

HJ/T 373  固定污染源监测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技术规范（试行） 

HJ/T 397  固定源废气监测技术规范 

HJ/T 405  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  石油炼制 

HJ/T 406  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  乙烯工程 

HJ/T 407  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  汽车制造 

HJ/T 431  储油库、加油站大气污染治理项目验收检测技术规范 

HJ 604  环境空气 总烃、甲烷和非甲烷总烃的测定  直接进样-气相色谱法 

http://www.mee.gov.cn/image20010518/1533.pdf
http://kjs.mee.gov.cn/hjbhbz/bzwb/gthw/gtfwwrkzbz/200207/t20020701_63217.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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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J 611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制药建设项目 

HJ 644  环境空气  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吸附管采样-热脱附/气相色谱-质谱法 

HJ 732  固定污染源废气  挥发性有机物的采样  气袋法 

HJ 733  泄漏和敞开液面排放的挥发性有机物检测技术导则 

HJ 734  固定污染源废气  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固定相吸附-热脱附/气相色谱-质谱法 

HJ 759  环境空气  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罐采样/气相色谱-质谱法 

HJ 792  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 制药 

HJ 819  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总则 

HJ 942  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总则 

HJ 944  排污单位环境管理台账及排污许可证执行报告技术规范 总则（试行） 

HJ 1012  环境空气和废气 总烃、甲烷和非甲烷总烃便携式监测仪技术要求及检测方法 

HJ 1200  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工业固体废物 

HJ 2000  大气污染治理工程技术导则 

HJ 2050  环境工程设计文件编制指南 

AQ/T 4274  局部排风设施控制风速检测与评估技术规范 

HG/T 20519（所有部分）  化工工艺设计施工图内容和深度统一规定 

HG 20557（所有部分） 工艺系统设计管理规定 

HG 20558（所有部分） 工艺系统专业接受文件内容的规定 

HG 20559（所有部分）  管道仪表流程图  设计内容和深度规定 

RB/T 041  检验检测机构管理和技术能力评价  生态环境监测要求 

RB/T 214  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能力认定评价 检验检测机构通用要求 

SH/T 3024  石油化工环境保护设计规范 

SH/T 3105  石油化工仪表管线平面布置图  图形符号及文字代号 

DB13/ 2322  工业企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控制标准 

DB13/ 2698  医疗废物焚烧污染控制标准 

ISO 10628-1  化学和石油化学工业图表  第1部分：图表规格（Diagrams for the chemical 

and petrochemical industry- Part 1:Specification of diagrams） 

ISO 10628-2 化学和石油化学工业图表  第2部分：图形符号（Diagrams for the chemical and 

petrochemical industry-Part 2:Graphical symbols） 

EN ISO 10628-2001 工艺加工流程图.总则（Flow diagrams for process plants —General 

rules） 

3 术语和定义 

GB 37822、HJ 733、HJ 942和EN ISO 10628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挥发性有机物  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s（VOCs）  

指参与大气光化学反应的有机化合物，或者根据有关规定确定的有机化合物。 

在表征VOCs总体排放情况时，根据行业特征和环境管理要求，可采用总挥发性有机物（以TVOC

表示）、非甲烷总烃（以NMHC表示）作为污染物控制项目。 

[来源：GB 37822—2019，3.1] 

 

总挥发性有机物  total 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s（TVOC）  

指采用规定的监测方法，对废气中的单项VOCs物质进行测量，加和得到VOCs物质的总量，以单

项VOCs物质的质量浓度之和计。实际工作中，应按预期分析结果，对占总量90%以上的单项VOCs物质

进行测量，加和得出。 

[来源：GB 37822—2019，3.2] 

 

非甲烷总烃  non-methane hydrocarbons（NMH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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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采用规定的监测方法，氢火焰离子检测器有响应的除甲烷外的气态有机化合物的总称（以碳

计）。 

[来源：GB 37822—2019，3.3] 

 

VOCs物料  VOCs-containing materials 

本文件指VOCs质量占比大于等于10%的物料，以及有机聚合物材料。 

本文件中的含VOCs原辅材料、含VOCs产品、含VOCs废料（渣、液）等术语的含义与VOCs物料相

同。 

[来源：GB 37822—2019，3.7] 

 

挥发性有机液体  volatile organic liquid 

任何能向大气释放VOCs的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有机液体： 

注1：挥发性有机液体的真实蒸气压大于0.3kPa的单一组分有机液体； 

注2：混合物中，真实蒸气压大于0.3kPa的组分总质量占比大于等于20%的有机液体。 

[来源：GB 37822—2019，3.8] 

 

真实蒸气压 true vapor pressure 

有机液体工作（储存）温度下的饱和蒸气压（绝对压力），或者有机混合物液体气化率为零时

的蒸气压，又称泡点蒸气压，可根据GB/T 8017等相应测定方法换算得到。 
注： 在常温下工作（储存）的有机液体，其工作（储存)温度按常年的月平均气温最大值计算。 

[来源：GB 37822—2019，3.9] 

 

核查  verification 

指按照法律、法规、规章、标准和规范性文件，以及环境影响评价与批复文件、排污许可文件

等规定，对被核查对象的现状是否符合规定要求，而采用检查、检验、检测、验证等方法进行的收

集证据、核对事实、比较查证，并经过确认、审核、评审和合格评定的活动。 

 

工艺  process 

指利用设备、装置和设施，对生产对象由投入到产出的加工、搬运、检验、停放、储存/贮存等，以及

污染预防、污染物治理、污染物（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利用/处置、污染物监测、污染物排放的方法和过

程。 

 

系统工艺流程框图  system process block diagram 

指用矩形方框、流程线和代码、符号、代号、编号等，表示产品生产与环境保护工艺流程的各工

艺单元及设备、装置和设施的基本作用及相互关系的简图。 

 

系统工艺流程图  system process flow diagram 

指用图形符号、代码、代号、编号等表示产品生产环境保护系统工艺流程的各工艺单元设备、装置

和设施的配置及功能，以及相互工艺关系的图表。 

[来源：EN ISO 10628-2001，3.9，有修改] 

 

系统工艺管道（工艺过程）和仪表控制流程图  system process piping (process) and 

instrument control flow chart 

指以系统工艺流程图为基础，通过设备和管道（或过程）的图形符号、代码、代号、编号等表示产品

生产与环境保护工艺过程的技术要求、工艺流程和测量、配置及控制功能的图表。 

[来源：EN ISO 10628-2001，4.3，有修改] 

 

生产设施  manufacture facility  

指在排污单位中与产排污有关的，直接参加生产过程或直接为生产服务的设备或设施等。 

[来源：HJ 942—2018，3.1，有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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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保护设施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facilities system 

指防治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以及开展环境监测所需的装置、设备和工程设施等。 

[来源：HJ 404—2021，3.4] 

 

污染预防设施  pollution prevention facilities 

指为防治环境污染和生态环境破坏，对污染物排放进行收集、预防与处理的环境保护设施。 

 

污染治理设施  pollutant treatment facilities 

指为防治环境污染和生态环境破坏，对污染物进行收集、净化、去除的环境保护设施。 
示例：VOCs 的收集装置、吸收装置、吸附装置、冷凝装置、膜分离装置、燃烧（焚烧、氧化）装置、生物处

理设施等为 VOCs 的有效的污染治理设施。 

[来源：HJ 942—2018，3.2，有修改] 

 

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利用处置设施  industrial solid waste storage and utilization 

facilities 

指为减少污染和生态环境破坏，用于工业固体废物的贮存/利用/处置污染物的环境保护设施。 

 

监测设施  monitoring facility system 

指用于开展环境监测的环境保护设施。 

 

监测点位监测设施  monitoring facilities system of monitoring points 

指固定设置在监测点位用于环境监测的装置、设备和工程设施等。 

废气有组织排放口的监测点位监测设施为排气监测管或排气监测管筒，以及监测平台等，是监

测设施的一部分，是环境保护设施的组成部分。 

废水排放监测点位监测设施为明渠堰槽及明渠流量计或封闭监测直管道及封闭管道流量计，以

及监测平台等，是监测设施的一部分，是环境保护设施的组成部分。 

 

排气监测管（道）  exhaust monitoring pipe 

测量管  measuring tube 

指在各方面都符合规范标准技术要求并经过特殊加工的，由排气流上游、中游和下游的前直管

段、监测管段和后直管段，以及在监测管段处开设监测采样孔或装有监测采样装置等组成的一段直

管道。其为实物量具，并与其他测量仪器组合成测量系统或测量设备，用于对有组织排放废气流速

流量和各类物质（污染物）等进行监测，用于对测量系统或测量设备是否满足监测使用要求而进行

校准、验证和比对等计量确认活动的废气有组织排放的监测点位监测设施。 
注1：测量管、直管段术语定义参见JJF 1004—2004。 

注2：测量段术语定义参见JJG 835—1993。 

注3：实物量具、测量仪器、测量系统、测量设备、校准、验证、比对和计量确认等术语定义参见JJF 1001—2011

和GB/T 19000—2016和GB/T 19022—2003。 

 

排气监测管筒  exhaust monitoring tube 

指在排气筒中间部位特别设置的一段管道，具有排气监测管功能和排气筒功能的一体化排气与

监测功能的环境保护设施。 

 

监测点位  monitoring points 

指预防与治理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对环境污染和生态环境进行控制而进行监测的工艺关系位

置、生态环境保护关系位置和设施空间物理关系位置等，有时监测点位也指一个监测采样点位或部

分监测采样点位或全部的监测采样点位。 

 

监测采样点位  monitoring sampling points 

指监测采样具体的空间物理点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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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组织排放监测点位  monitoring points for organized emission monitoring          

指为控制或者监测有组织排放污染物而设置的监测点位。 

 

无组织排放监测点位  unorganized emission monitoring points          

指为控制或者监测污染物无组织排放而设置的监测点位。 

 

废气有组织排放口监测点位  monitoring points of exhaust emission outlet 

指为控制与监测废气有组织排放口的废气排放而设置的监测点位。  

 

密闭 closed/close 

污染物质不与环境空气接触，或通过密封材料、密封设备与环境空气隔离的状态或作业方式。 
注： 密闭也可称封闭和密封。 

[来源：GB 37822—2019，3.5] 

 

密闭空间 closed space 

指利用完整的围护结构将污染物质、作业场所等与周围空间阻隔所形成的封闭区域或封闭式建

筑物。该封闭区域或封闭式建筑物除人员、车辆、设备、物料进出时，以及依法设立的排气筒、通风

口外，门窗及其他开口（孔）部位应随时保持关闭状态。 

[来源：GB 37822—2019，3.6] 

 

VOCs废气无组织排放源与有组织收集和输送系统 organized collection and transportation 

system of VOCs waste gas discharged unorganized    

指将工艺设备或密闭空间的VOCs废气无组织排放源，以及进行有组织收集和输送的系统。该系

统将收集的VOCs废气输送到VOCs废气污染防治设施进行处理后达到排放要求后，在通过排气筒向大

气环境排放。或按照管理要求收集后直接通过排气筒向大气环境排放。 

 

有组织排放 organized emissions 

指污染物经过排气筒有规则的排放。 

 

无组织排放 unorganized emission 

大气污染物不经过排气筒的无规则排放。包括开放式作业逸散，以及通过缝隙、通风口、敞开

门窗和类似开口（孔）的排放等。 

[来源：GB 37822—2019，3.4] 

 

废气有组织排放口 unorganized exhaust outlet 

一般指产品生产设施及环境保护设施，以及密闭空间或者半密闭空间等废气有组织排放的排放

口。 

 

废气有组织内部排放口 organized internal exhaust outlet 

一般指产品生产设施及环境保护设施，以及密闭空间等相互之间的废气排出（口）和废气排入

（口）的废气有组织排放口。 

 

废气有组织外部排放口 organized external exhaust outlet 

一般指产品生产设施及环境保护设施，以及密闭空间或者半密闭空间等直接向大气环境排放废

气的废气有组织排放口。 

 

废气无组织排放口 unorganized exhaust outlet 

指产品生产设施及环境保护设施，以及密闭空间等废气无组织排放的排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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泄漏源（口）leak sources 

指内部含VOCs物料且可能泄漏排放的各种设备和管线，包括阀门、法兰及其他连接件、泵、压

缩机、泄压装置、开口阀或开口管线、取样连接系统、泵和压缩机密封系统排气口、储罐呼吸口、检

修口密封处等无组织排放源。 

[来源：HJ 733—2014，2.1] 

 

敞开液面源（口） uncovered liquid surface 

逸散排放源（口） fugitive emission source 

指含有VOCs的生产物料的集输、储存设备的敞开液面及生产工艺废水、废液的集输、储存以及

净化处理装置敞开液面的无组织排放源。 

[来源：HJ 733—2014，2.3] 

 

废气主要排放口  main exhaust outlet 

指产品生产与环境保护系统中主要污染物排放量大且有明确的排放强度、排放速率、处理效率、

排放浓度限值和排放量等规定要求的废气排放口。 

 

废气一般排放口  general exhaust outlet 

指产品生产与环境保护系统中污染物排放量小且有明确的排放浓度限值、排放速率等规定要求

的废气排放口。 

 

废气其他排放口  other exhaust outlets 

废气特殊排放口  special exhaust outlet 

指产品生产与环境保护系统中未明确污染物排放浓度限值、排放速率等规定要求的废气排放口。 

 

许可排放限值  permitted emission limits 

指排污许可证中规定的允许排污单位排放的污染物最大排放浓度和排放量。 

[来源：HJ 942—2018，3.3] 

4 基本要求 

方案要求 

应按照有关规定制订核查与监测方案，明确核查与监测的对象、要求、依据和方法。 

记录和报告要求 

4.2.1 应按照有关规定进行核查记录和监测记录，并及时向行政执法监督管理部门和相关方报告核

查与监测的结果。 

4.2.2 按照附录 A.15中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相关文件的规定要求，当固定污染源的性质、规模、

地点、产品生产与环境保护工艺，以及管理措施和技术措施等发生重大变动时，应及时向行政执法

监督管理部门和相关方报告核查与监测的结果。 

整改要求 

依据核查与监测结果，建设项目单位或排污单位，以及其委托承担技术服务的机构等单位，对

不符合规定的，应按照有关规定进行整改。 

5 工作阶段 

一般要求 

可参照以下五个工作流程阶段，开展核查与监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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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阶段工作 

第一个工作阶段为资料收集阶段。应按照有关管理要求和第6章要求收集文件资料。 

第二阶段工作 

第二个工作阶段为现场先期勘查阶段。应按照第6章和第7章等规定要求进行现场勘查。现场勘

查项目主要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方面： 

a) 建设项目基本情况； 

b) 环境管理机构、环境管理职责、环境管理制度、环境管理文件和技术文件的设置情况； 

c) 产品生产类别与品种、产品生产工艺及设施的设置情况； 

d) 污染物产生、预防和治理等工艺及设施的设置情况； 

e) 污染物贮存/利用/处置工艺及设施的设置情况； 

f) 污染物排放口监测点位监测设施、在线连续自动监测设备和手工监测设备等监测设施的监

测要求和设置情况； 

g) 污染物排放工艺及设施的设置情况； 

h) 污染物排放口污染物排放情况； 

i) 环境风险及环境敏感点情况； 

j) 先期监测情况。 

第三阶段工作 

第三个工作阶段为制订核查与监测技术方案阶段。应按照第7章和第8章等规定要求制订核查与

监测方案。核查与监测方案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方面： 

a) 建设项目工程概况； 

b) 环评及批复和环境管理要求； 

c) 验收和排污许可依据、评价标准/要求； 

d) 环境管理机构、环境管理职责、环境管理制度、环境管理文件和技术文件等核查要求及方

法； 

e) 产品生产工艺及设施运行控制的核查要求及方法； 

f) 污染物产生、预防和治理等设施的工艺及设施运行控制的核查要求及方法； 

g) 污染物（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利用/处置等工艺设施运行控制的核查要求及方法； 

h) 污染物排放口监测点位监测设施、在线连续自动监测设备和手工监测设备等监测设施运行

控制的核查，以及校准、比对监测的要求及方法； 

i) 污染物排放设施工艺控制的核查要求及方法； 

j) 污染物排放口污染物排放情况的核查要求及方法； 

k) 监测点位，监测对象、监测采样点位、监测采样方法、监测采样记录和监测采样报告等要

求； 

l) 核查与监测的质量保证/控制要求及方法。 

第四阶段工作 

第四个工作阶段为现场核查与监测阶段。应按照第7章和第8章等规定要求进行现场核查与监测。

现场核查与监测主要工作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方面： 

a) 环境管理机构、环境管理职责、环境管理制度、环境管理文件和技术文件的核查； 

b) 产品生产工艺及设施运行控制的核查； 

c) 产品生产等工艺原材料投入、产品及副产品和污染物产出的核查与监测； 

d) 污染物产生、预防和治理等工艺及设施运行控制的核查； 

e) 污染物（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利用/处置等工艺及设施运行控制的核查； 

f) 预防和治理等工艺物料和污染物的投入、污染物的处理、副产品，以及污染物产出的核查

与监测； 

g) 污染物（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利用/处置等工艺物料的投入、副产品和产品，以及污染物

产出的核查与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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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污染物排放口监测点位监测设施、在线连续自动监测设备和手工监测设备等监测设施运行

控制的核查，以及校准和比对监测； 

i) 污染物排放工艺及设施控制运行的核查； 

j) 污染物排放口及污染物排放情况的核查与监测； 

k) 污染源污染物排放与环境质量的监测及质量控制保证； 

l) 环境风险及环境敏感点情况的核查。 

第五阶段工作 

第五个工作阶段为编制报告阶段。应按照第9章规定编制核查报告、监测报告和监测与评价报告。

报告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a) 环境管理机构、环境管理职责、环境管理制度、环境管理文件和技术文件的执行有效性分

析； 

b) 产品生产等工艺原材料投入、中间产品（半产品）、产品及副产品和污染物产出工况与结

果分析； 

c) 污染物产生、预防和治理等设施运行控制有效性分析； 

d) 预防和治理等工艺物料和污染物的投入、污染物的处理、副产品，以及污染物产出工况与

结果分析； 

e) 污染物（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利用/处置设施运行情况分析； 

f) 污染物（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利用/处置等工艺物料的投入、副产品和产品，以及污染物

产出的工况与结果分析； 

g) 污染物排放设施与排放口及污染物排放情况分析； 

h) 污染物排放口监测点位监测设施、在线连续自动监测设备和手工监测设备等监测设施运行

控制，以及出具的监测数据与结果的有效性分析； 

i) 环境风险及环境敏感点情况分析； 

j) 核查与监测的结论与建议； 

k) 核查与监测的报告附件。 

 

6 工作准备 

文件资料台账收集与核查 

6.1.1 总体要求 

6.1.1.1 相关方应提供涉及 VOCs 的文件资料，对文件资料的真实性、完整性和规范性负责，列出

清单，并加盖单位公章。 

6.1.1.2 相关方应对收集的文件资料进行核查，并按照文件资料交接管理规定要求，完成有关工作

手续，保存文件资料。 

6.1.1.3 相关方应对提供的涉及 VOCs资料的真实性、完整性和规范性进行核查。 

6.1.1.4 当文件资料涉及建设项目单位、排污单位，以及技术服务机构等单位的秘密时，相关方应

按照有关保密规定，遵守保密要求。 

6.1.2 组织机构职责和管理制度文件资料 

应收集与核查排污单位提供的排污单位环境保护组织机构及职责、环境保护设施运行各岗位人

员职责和管理制度等文件资料。 

6.1.3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环境保护设施设计与施工和验收文件资料 

在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环境保护设施设计与施工和验收时，收集与核查下列文件： 

a) 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建设项目立项批复； 

b) 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及其批复； 

c) 初步设计文件，初步设计认定或批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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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与生态环境风险管控和环境敏感目标有关的许可文件、批复文件、证明文件等资料； 

e) 建设项目施工图设计文件，以及施工期环境监理报告； 

f) 建设项目施工建成技术文件资料，以及投入使用的验收报告或报告表； 

g) 其它相关文件资料见本文件第 7章和第 8章。 

6.1.4 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和执行报告文件资料 

应收集与核查排污单位及其委托承担技术服务的机构提供的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排污单位

环境管理台账和排污许可证执行报告等相关文件资料，并应列明文件资料清单。具体文件资料应符

合排污许可管理规定要求，以及有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和本文件等规定要求。 

6.1.5 自行监测文件资料 

应收集自行监测文件，按照附录A中有关的监测管理文件和监测技术文件，以及本文件规定要求

及方法进行核查。 

6.1.6 环境应急文件资料 

应收集并核查环境应急管理文件和环境应急预案等资料。 

6.1.7 VOCs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利用/处置文件资料 

应收集并核查排污单位提供的VOCs工业固体废物VOCs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利用/处置文件，主要

包括： 

a) VOCs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利用/处置协议文件（或合同）以及受委托方的资质证明文件（如

营业执照、处理资质等）； 

b) VOCs危险废物转移联单； 

c) VOCs污染物处理接管协议； 

d) 其他文件资料。 

6.1.8 设施运行控制文件资料 

6.1.8.1 应收集产品生产与环境保护工艺及设施管理措施和技术措施等相关的文件资料。 

6.1.8.2 产品生产设施、VOCs污染预防设施、VOCs 污染治理设施、VOCs及污染监测设施、VOCs污

染物排放设施及排放口和 VOCs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利用/处置设施文件资料包括： 

a) 设施标准文件； 

b) 设施设计文件； 

c) 设施结构参数文件； 

d) 设施工艺参数文件； 

e) 设施控制操作使用文件； 

f) 设施控制操作记录文件； 

g) 设施控制操作报告文件。 

6.1.8.3 VOCs污染监测设施的排气监测管结构参数和计量特性参数为： 

a) 结构参数应包括：管壁厚度、横截面（监测断面）形状尺寸、前直管段、监测管段和后直

管段等长度尺寸，以及监测管段处的手工监测采样孔的位置及规格尺寸和自动监测采样孔

的位置及规格尺寸等； 

b) 计量特性参数（工艺参数）应包括：手工（参比）监测断面形状及面积与监测采样点位、

自动监测断面形状及面积与自动监测采样点位、流量范围内或者分界流量范围、监测采样

点位涡流角、最小局部排气流速点及其排气流速、最大局部排气流速点及其排气流速、监

测断面平均流速及平均流点、监测点位相对流速系数和自动监测流速场系数等。 

6.1.8.4 VOCs污染监测设施的 VOCs废气、废水在线连续自动监测设备文件资料包括：仪器设备技

术标准文件、仪器设备操作使用说明书、仪器设备安装、调试和验收的技术文件，仪器设备的运行、

校准和比对的技术规范文件、运行的控制、记录和报告的技术文件和监测数据与结果的报告等文件。 

6.1.9 原辅材料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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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辅材料清单应包括产品生产系统和环境保护系统使用的原辅材料（包括工艺用水、工艺用水

蒸气、工艺用燃料）的名称、原辅材料产品标准、工艺性质和工艺功能，以及所含VOCs的组分含量、

性质、功能等工艺参数和环境保护参数等。 

6.1.10 工艺用能介质等材料清单 

工艺用能介质等材料清单应包括产品生产系统和环境保护系统使用的水、水蒸气、燃料等各类

用能工艺介质等名称、介质标准、介质工艺性质和介质工艺功能等参数。 

6.1.11 中间产品（半产品）清单 

中间产品（半产品）清单应包括产品生产系统和环境保护系统产生的中间产品（半产品）的名

称、中间产品（半产品）组分、工艺性质和工艺功能，以及所含VOCs的组分含量、性质、功能等工艺

参数。 

6.1.12 产品和副产品清单 

产品和副产品清单应包括产品生产系统和环境保护系统产生的产品和副产品的名称、形态、性

质、功能和标准，以及所含VOCs的组分含量、性质和环境管理要求等。 

6.1.13 污染物清单 

污染物清单应包括产品生产系统和环境保护系统各工艺环节产生和排放的大气污染物、水污染

物和工业固体废物，以及所含VOCs的组分含量、性质和环境管理要求等。 

6.1.14 固定污染源重大变动清单 

应按照附录A.15中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通知等相关文件的规定，收集固定污染源涉及各类重

大变动情况等资料。 

6.1.15 行政执法监督管理部门监督管理清单 

应收集各级行政执法监督管理部门进行监督管理的文件，以及行政处罚文件等资料。 

6.1.16 核查、监测和报告的文件资料 

应收集第7章、第8章和9章规定的核查、监测和报告有文件资料。 

6.1.17 文件资料台账整理汇总 

6.1.17.1 应将收集的文件资料整理汇总，形成文件核查目录表。 

6.1.17.2 文件核查目录表一般包括：表名，序号，文件类别，文件名称及文号，发文或制订单位，

以及年、月、日信息和文件收集装订审核人等。 

现场先期勘查 

6.2.1 在文件资料收集的基础上，宜按照本文件第 7章和第 8章的规定，先期开展现场勘查，对文

件资料与实际情况进行核查，为编制核查与监测技术方案提供详细的技术准备。 

6.2.2 对现场环境不能满足核查与监测安全条件的，核查与监测人员应向建设项目单位或排污单位

及其委托承担技术服务的机构等单位提出有关问题和整改意见。 

6.2.3 对现场的生产设施、污染预防设施、污染治理设施、监测点位监测设施、污染物排放设施和

污染物贮存/利用/处置设施等不具备工况及控制要求的，核查与监测人员应向建设项目单位或排污

单位及其委托承担技术服务的机构等单位提出有关问题和整改意见。 

6.2.4 现场监测点位及监测点位监测设施不具备监测技术规定要求的，不应开展现场监测采样工作，

核查与监测人员应向建设项目单位或排污单位及其委托承担技术服务的机构等单位提出有关问题和

整改意见。 

6.2.5 开展现场勘查，应对勘查的相关信息进行记录和留存，相应的文件资料留存纸质复印件和电

子文件。 

6.2.6 建设项目单位或排污单位及其委托承担技术服务的机构等应按照有关规定，对有关问题进行

确认，并进行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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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预监测 

在先期收集文件资料以及现场勘查和核查的情况下，按照本文件第8章的有关规定，在现场进行

试验性监测采样和室内VOCs试验性检测分析，用于： 

—— 初步验证产品生产与环境保护设施运行控制情况； 

—— 初步监测验证 VOCs污染物因子、VOCs污染物类别、排放规律等特征； 

—— 初步监测验证含 VOCs原辅材料、中间产品（半产品）、产品，以及含 VOCs废气、废水和

工业固体废物的排放强度、排放速率、排放浓度和排放总量等基本情况； 

—— 为编制 VOCs核查与监测技术方案，提供详细的技术准备。 

7 核查具体要求及方法 

核查总体要求 

7.1.1 应依据 GB 14554、GB 16171、GB 16297、GB 18484、GB 18597、GB 20950、GB 31570、GB 

31571、GB 31572、GB 37822、GB 37823、GB 37824、GB 39727、HJ 942、HJ 944、DB 13/ 2322和

DB 13/ 2698 等 VOCs排放控制通用型、行业型和综合型标准对固定污染源 VOCs排放控制与监测的规

定进行核查。 

7.1.2 应依据附录 A中其他各类别规范性文件和本文件对 VOCs排放控制与监测的规定进行核查。 

7.1.3 应确定核查的对象、核查的要求、依据和方法，开展核查工作，报告核查结果。 

7.1.4 依据管理要求，可针对某一特定的核查对象开展核查工作。 

7.1.5 核查工作可采用检查、检验、检测、验证、确认、审核、评审和合格评定等各类活动的方法。 

7.1.6 监测工作，见本文件第 8章的规定。 

产品生产与环境保护系统及 VOCs的核查 

7.2.1 产品生产系统的核查 

7.2.1.1 产品生产系统一般包括原料工艺子系统、产品加工工艺子系统和产品及副产品工艺子系统，

以及其子分段系统与工艺单元。 

7.2.1.2 产品生产系统的各工艺子系统一般包括加工、搬运、检验、停放、储存/贮存等子分段系统

与工艺单元。 

7.2.1.3 应核查产品生产系统各工艺单元的装置、设备和设施的 VOCs 废气无组织排放进口与出口

组件和管线组件的有关情况。 

7.2.1.4 应核查产品生产系统 VOCs废气无组织排放源，以及其 VOCs废气无组织排放的有组织收集

和输送系统的有关情况。 

7.2.1.5 应核查产品生产系统 VOCs 废气有组织排放各工艺单元及其装置、设备和设施的有组织排

放 VOCs废气的重点排放口、一般排放口和其他排放口的有关情况。 

7.2.1.6 应核查产品生产各工艺单元的工艺原理、工艺及设施的性能，以及管理措施和技术措施。 

7.2.2 环境保护系统的核查 

7.2.2.1 环境保护系统一般包括污染预防子系统、污染治理子系统、污染物监测子系统、污染物排

放子系统和污染物贮存/利用/处置子系统等，以及其子分段系统与工艺单元。 

7.2.2.2 VOCs污染预防工艺子系统一般包括污染物预防和收集与处置，以及运输、装卸、回收等子

分段系统与工艺单元。 

7.2.2.3 VOCs污染治理工艺子系统一般包括污染物收集与治理，以及运输、装卸、回收等子分段系

统与工艺单元。 

7.2.2.4 VOCs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利用/处置工艺子系统一般包括含 VOCs工业固体废物收集、贮存

/利用/处置，以及运输、装卸等子分段系统与工艺单元。 

7.2.2.5 VOCs污染物监测工艺子系统一般包括监测规范、监测点位监测设施、手工监测仪器和自动

监测仪器等监测设施，以及监测方法等子分段系统与工艺单元。 

7.2.2.6 VOCs污染物排放工艺子系统一般包括含 VOCs的废气、废水和固体废物排放设施和相应污

染物排放口等子分段系统与工艺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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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2.7 应核查环境保护系统 VOCs废气无组织排放源，以及其 VOCs废气无组织排放的有组织收集

和输送的有关情况。 

7.2.2.8 应核查环境保护系统 VOCs 废气有组织排放各工艺单元及其装置、设备和设施及有组织排

放 VOCs废气的重点排放口、一般排放口和其他排放口的有关情况。 

7.2.2.9 应核查环境保护系统各工艺单元的工艺原理、工艺及设施的性能，以及管理措施和技术措

施。 

7.2.3 VOCs原料、中间产品、产品和副产品的核查 

7.2.3.1 应核查产品生产与环境保护系统中： 

a) 含 VOCs的原辅材料投入工艺单元，以及连续性或间歇性的投入方式与规律和单位时间的投

入量； 

b) 含 VOCs中间产品（半产品）的工艺单元，以及连续性或间歇性的产生方式与规律和单位时

间的产生量； 

c) 含 VOCs 副产品的工艺单元，以及连续性或间歇性的产生方式与规律和单位时间的产生量； 

d) 含 VOCs产品的工艺单元，以及连续性或间歇性的产生方式与规律和单位时间的产生量； 

e) 产生 VOCs 污染物的工艺单元，以及连续性或间歇性的产生方式与规律和单位时间的产生

量； 

f) 含 VOCs废气、废水和工业固体废物的产生、收集、贮存/利用/处置和排放等工艺单元，以

及其连续性或间歇性的产生、处理和排放方式与规律和单位时间的产生量、处理量和排放

量及排放去向。 

7.2.3.2 应核查产品生产与环境保护系统中原辅物料、中间产品（半产品）、副产品和产品的的形

态，所含 VOCs组分含量、性质、功能等工艺参数和环境保护参数。 

7.2.3.3 应核查产品生产与环境保护系统中废气、废水和工业固体废物所含 VOCs 的组分含量、性

质、功能等工艺参数和环境保护参数。 

7.2.3.4 应核查正常工况和非正常工况及应急处置的各工艺单元各类 VOCs 的管理措施和技术措施

等。 

系统工艺流程及流程图的核查 

7.3.1 依据国家固定污染源污染物排放控制标准、排污许可技术规范、环境保护工程与运行控制规

范、监测技术规范，HG/T 20519（所有部分）、HG 20557（所有部分）、HG 20558（所有部分）、HG 

20559（所有部分）、SH/T 3024、ISO 10628-1、ISO 10628-2和 EN ISO 10628-2001等标准，以及

附录 A 中的其他文件有关规定，绘制系统工艺流程框图、系统工艺流程图和工艺管道（工艺过程）

与仪表控制流程图，并进行核查。 

7.3.2 系统工艺流程框图、系统工艺流程图和系统工艺管道（工艺过程）与仪表控制流程图可分为

纸型图、电子图和影像图三种类型。 

7.3.3 系统工艺流程框图、系统工艺流程图和系统工艺管道（工艺过程）与仪表控制流程图应明确

表示出以下内容： 

a) 产品生产与环境保护系统各工艺单元的工艺装置、设备和设施，以及管道、风机、泵和闸

阀门、管线组件和控制仪表，以及其相互之间的全过程的工艺关系、环境保护关系和物理

位置关系； 

b) 产品生产与环境保护系统的 VOCs 废气无组织排放源的装置设备设施、VOCs 废气无组织排

放的有组织收集和输送装置设备、废气有组织内部排放口监测点位排气监测管、废气有组

织外部排放口监测点位排气监测管或废气排气监测管筒、废气有组织外部排放口排气筒和

废气排放旁路等设施，以及废气在线连续自动监测设备等同其他工艺装置、设备和设施的

工艺关系、环境保护关系和物理位置关系； 

c) 产品生产与环境保护系统的废水明渠堰槽及流量计、封闭监测直管道及流量计和其他废水

在线连续自动监测设备、废水排放口排放设施和废水排放旁路等同其他工艺装置、设备和

设施的工艺关系、环境保护关系和物理位置关系； 

d) 工艺单元及工艺装置、设备和设施工艺过程的连续性和间歇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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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产品原辅材料、中间产品（半成品）、产品、副产品投入与产出的形态、性质、功能和所

含 VOCs组分含量等工艺参数和环境保护参数； 

f) 污染物的产污来源（污染物产生的工艺单元装置、设备和设施）； 

g) 污染物的排放去向（污染物输入的工艺单元装置、设备和设施等，污染物排向的大气环境、

水环境和土壤环境等），以及形态、性质、功能和所含 VOCs组分含量等工艺参数和环境保

护控制标准限制等参数。 

7.3.4 系统工艺流程框图、系统工艺流程图和系统工艺管道（工艺过程）与仪表控制流程图应明确

给出其流程图中以下信息： 

a) 工艺装置、设备和设施一览表； 

b) 工艺装置、设备和设施的废气无组织排放进口与出口组件一览表； 

c) 管线与组件一览表； 

d) 控制仪表一览表。 

7.3.5 一览表应明确给出其流程图中以下信息： 

a) 工艺装置、设备和设施的结构参数和工艺参数； 

b) 工艺装置、设备和设施的废气无组织排放进口与出口组件的结构参数和工艺参数； 

c) 管线与组件结构参数和工艺参数； 

d) 控制仪表结构参数和计量特性参数。 

7.3.6 系统工艺流程框图、系统工艺流程图和系统工艺管道（工艺过程）与仪表控制流程图的说明。 

产品生产与环境保护系统工艺的物料平衡及平衡图的核查 

7.4.1 原辅材料的核查 

应核查系统工艺原料、辅料消耗情况，主要包括： 

a) 各工艺单元及工艺原理，各工艺单元设备设施名称及代码； 

b) 各工艺单元输入与输出的原辅材料及空气、水和燃料等名称、性质和使用功能； 

c) 各工艺单元原辅材料及空气、水和燃料等输入/输出时段，连续性或间歇性的输入/输出方

式，输入/输出量； 

d) 各工艺单元输入与输出的污染物组分、性质和使用功能； 

e) 各工艺单元污染物输入/输出时段，连续性或间歇性的输入/输出方式，输入/输出量； 

f) 环评/排污许可原辅材料及空气、水和燃料等年耗量和实际年耗量； 

g) 环评/排污许可产品及副产品的产出量和实际产品及副产品的产出量。 

7.4.2 物料平衡及平衡图的核查 

7.4.2.1 应核查系统的物料平衡情况及平衡图 

7.4.2.2 应核查一个完整的产品生产及污染防治周期或一个完整的生产批次，以及星期、月度、季

度和年度的原辅材料及空气、水和燃料、中间体（中间产品）、主产品、副产品和污染物等的投入量

或产出量。 

7.4.2.3 应以工艺流程框图、系统工艺流程图和系统工艺管道（工艺过程）与仪表控制流程图及物

料理论衡算为基础，绘制系统物料平衡图。 

7.4.2.4 系统物料平衡图应注明以下内容： 

a) 各工艺单元及装置、设备和设施工作的连续性和间歇性； 

b) 各平衡节点的工艺单元及装置、设备和设施名称及代码； 

c) 装置、设备和设施的废水、废气和工业固体废物等有组织外部排放口和无组织排放口的名

称及代码； 

d) 系统原辅材料及空气、水和燃料、副产品和产品与污染物等投入量或产生量，以及性质和

使用功能等参数； 

e) 废水、废气和工业固体废物的有组织排放和无组织排放的方式，以及排放去向等。 

产品生产系统 VOCs工艺气体和 VOCs废气排放体积量平衡及平衡图的核查 

7.5.1 在系统工艺管道（工艺过程）与仪表控制流程图，以及物料平衡及平衡图的基础上，应单独

对各类工艺用气和 VOCs废气输送排放体积量及泄漏率进行核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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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2 应核查涉及 VOCs 各工艺的设备设施、密闭管线、泵、压缩机、阀门、开口阀或开口管线、

法兰及其他连接件、泄压设备、取样连接系统、其他密封设备的安装和使用情况。 

7.5.3 应核查含有 VOCs 物料（气体/蒸汽、轻质液、重质液）的产品工艺的各种装置和设备的外泄

具体点位置，具体点位置包括阀门、法兰及其他管道连接设备、泵、压缩机密封系统放气管、卸压

装置、开口阀门及管线、搅拌器密封口、通道门密封和储蓄槽通风管等泄漏排放源（口）。 

7.5.4 应核查含有 VOCs 物料（气体/蒸汽、轻质液、重质液）的产品工艺的收集、储存设备及其敞

开液面源 VOCs废气逸散排放位置。 

7.5.5 应核查工艺 VOCs 气体和 VOCs 废气等各泄漏缝隙、泄漏孔洞等内泄具体点位与外泄具体点

位。 

7.5.6 应核查产品生产工艺 VOCs 气体和 VOCs 废气等内泄具体点位与外泄具体点位的泄漏体积量。 

7.5.7 应绘制产品生产工艺 VOCs气体和 VOCs等废气排放量平衡图，并提供总量平衡的证据。 

环境保护系统 VOCs工艺气体和 VOCs废气排放体积量平衡及平衡图的核查 

7.6.1 在环境保护系统工艺管道（工艺过程）与仪表控制流程图，以及物料平衡及平衡图基础上，

应分别对环境保护系统的 VOCs 污染预防、治理、监测、排放与 VOCs 污染物贮存/利用/处置等各类

工艺用 VOCs气体和 VOCs废气的输送或排放体积量及泄漏率进行核查。 

7.6.2 应核查含有 VOCs 的生产工艺废水、废液的收集储存的敞开液面源 VOCs 废气逸散排放位置。 

7.6.3 应核查环境保护系统工艺 VOCs气体和 VOCs 废气的各种装置、设备和管线组件等泄漏排放源

（口）的位置。 

7.6.4 应分别核查环境保护系统的 VOCs 污染预防、治理、监测、排放等 VOCs 废气内泄具体点位

与外泄具体点位的泄漏体积量。 

7.6.5 应分别核查环境保护系统的 VOCs 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利用/处置等 VOCs 废气内泄具体点位

与外泄具体点位的泄漏体积量。 

7.6.6 应分别绘制环境保护系统的 VOCs 污染预防、治理、监测、排放和 VOCs 工业固体废物贮存/

利用/处置等 VOCs 废气排放量平衡图分图和总图。 

产品生产与环境保护系统 VOCs工艺气体和 VOCs 废气排放体积量泄漏率的核查 

7.7.1 产品生产与环境保护系统气体体积泄漏率宜按照 HJ 2000-2010 中 5.2.11 规定的要求进行

控制，一般送、排风系统管道泄漏率控制在 3%～8%，VOCs 管道泄漏率根据工艺控制要求进行控制。 

7.7.2 VOCs泄漏率达不到规定要求的，应及时提出整改要求，并进行整改。 

7.7.3 按照有关规定方法和参照附录 B 对系统工艺 VOCs 气体和 VOCs 废气体积平衡及泄漏率进行

核查。 

地理位置、设备设施与管道位置及布置图的核查 

7.8.1 总体要求 

7.8.1.1 固定污染源地理环境位置图和厂区、车间、设备设施与管道布置图应分为总布置图、分布

置图和局部布置图三种，每种图可分为纸型图、电子图和影像图三种类型。 

7.8.1.2 布置图包括立面布置图和平面布置图，对于较为简单的布置图，可用平面布置图代替。 

7.8.1.3 依据 GB/T 24742、GB 50187、GB 50489、GB 50984、HG/T 20519（所有部分）、HG 20557

（所有部分）、HG 20558（所有部分）、SH/T 3024、SH/T 3105、ISO 10628-1、ISO 10628-2和 EN 

ISO 10628-2001等标准和本文件的规定，对固定污染源地理位置、厂区、车间、设备设施、管道位

置和管线组件及控制仪表位置进行布置，对其布置图进行绘制，对其位置及布置图进行核查。 

7.8.1.4 厂区、车间、设备设施、管道等布置图应明确表示出以下内容： 

a) 产品生产与环境保护设施中的各工艺单元的装置、设备和设施及管线组件等，以及其相互

之间的全过程和完整性的工艺关系、环境保护关系和物理位置关系； 

b) 产品生产与环境保护设施中的 VOCs 废气无组织排放源装置设备设施、VOCs 废气无组织排

放的有组织收集和输送装置设备、废气有组织内部排放口监测点位排气监测管、废气有组

织外部排放口监测点位排气监测管或废气排气监测管筒、废气有组织外部排放口排气筒和

废气排放旁路等设施，以及废气在线连续自动监测设备等同其他工艺装置、设备和设施的

工艺关系、环境保护关系和物理位置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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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产品生产与环境保护设施中的废水明渠堰槽及流量计、封闭监测直管道及流量计和其他废

水在线连续自动监测设备等、废水排放口排放设施和废水排放旁路等同其他工艺装置、设

备和设施的工艺关系、环境保护关系和物理位置关系。 

7.8.1.5 管线组件与控制仪表布置图应依据系统工艺管道（工艺过程）与仪表控制流程图绘制，应

明确表示出全部的管线组件。 

7.8.1.6 布置图应明确给出其布置图或平面图中的各类工艺装置、设备和设施一览表、管线组件一

览表和控制仪表一览表。 

7.8.1.7 一览表中工艺装置、设备和设施的结构参数应包括工艺物料、工艺介质、废气有组织与无

组织排放口、废水排放口和固体废物排放口、监测采样孔等各类孔口信息。 

7.8.2 固定污染源地理位置及布置图的核查 

7.8.2.1 应核查固定污染源地理位置及布置图。 

7.8.2.2 地理位置图应标明厂（园区）周边环境情况，标明环境敏感目标位置及其与厂（园区）界

距离等。 

7.8.3 厂（园区）、车间、设备设施、管道等位置及布置图的核查 

7.8.3.1 核查厂（园区）、车间、设备设施、管道等位置及布置图。 

7.8.3.2 厂（园区）、车间、设备设施、管道设施布置图应标明： 

a) 主要建构筑物、道路、场坪和设备设施、管道等的平面边界与基准高度； 

b) 如果废气有组织排气筒与厂（园区）界外建构筑物水平位置距离在 200m 范围内，其厂（园

区）设备设施与管道平面布置图应包括到厂（园区）外界相应的建构筑物范围。 

7.8.4 厂（园区）、车间给水排水设备设施、管道等位置及布置图的核查 

7.8.4.1 核查厂（园区）、车间给水排水设备设施、管道等位置及布置图。 

7.8.4.2 厂（园区）、车间给水排水设备设施、管道等布置图宜分为地面与地下的设备设施和管道

的布置。 

7.8.4.3 厂（园区）、车间给水排水设备设施、管道布置图应标明： 

a) 厂（园区）、车间的给水来源设施、给水设施，及给水地面下和地面上的管网及控制井、

泵、闸阀门和计量设备等设施，以及给水方向； 

b) 厂（园区）、车间的用水与排水设施，及排水地面下和地面上的管道及控制井、泵、闸阀

门、计量设备等设施和排放口，以及排水方向。 

7.8.5 设备和连接管线组件位置及布置图的核查 

7.8.5.1 核查产品生产与环境保护系统设备和连接管线组件位置及布置图。 

7.8.5.2 产品生产与环境保护系统设备和连接管线组件包括以下各类子系统管线组件： 

a) 产品生产设备与连接管线组件； 

b) 污染预防设备与连接管线组件； 

c) 污染治理设备与连接管线组件； 

d) 污染物监测点位监测设备与连接管线组件； 

e) 污染物排放设备与连接管线组件； 

f) 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利用、处置设备与连接管线组件； 

g) 各类子系统相互之间连接管线组件。 

7.8.5.3 布置图给出设备和连接管线组件一览表。 

7.8.6 排气监测管（筒）及监测平台位置及布置图的核查 

7.8.6.1 核查废气排放口监测点位排气监测管（排气监测管筒）及监测平台位置及布置图。 

7.8.6.2 应按照国家、行业和地方标准要求，提供废气监测点位排气监测管（排气监测管筒）布置

图，以及监测平台布置图。 

7.8.6.3 排气监测管（排气监测管筒）及监测平台位置图应包括： 

a) 排气监测管（排气监测管筒）及监测平台平面布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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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排气监测管（排气监测管筒）的监测断面与监测采样孔和监测采样点位图。 

7.8.7 废气排气筒与排放口位置及布置图的核查 

7.8.7.1 核查废气排气筒及排放口位置及布置图。 

7.8.7.2 废气排气筒与排放口位置图应标明： 

a) 废气排气筒排放口与周边建构筑物的平面位置相对尺寸关系和相对高度差值； 

b) 废气排气筒位置、最低基本几何高度、实际具体几何高度和废气排放抬升高度、废气排放

口口径。 

7.8.8 密闭空间与通风口和污染物排放口位置及布置图的核查 

7.8.8.1 应核查密闭空间内的产品生产设施和环境保护设施废气无组织排放口与废气有组织排放

口的平面位置和立面位置，以及口径。 

7.8.8.2 应核查密闭空间废气有组织外部排放口和废气无组织外部排放口的平面位置和立面位置，

以及口径与面积。 

7.8.8.3 应核查布置图是否符合实际设置情况。 

7.8.9 设备组件和管线组件的 VOCs泄漏源（口）位置及布置图的核查 

7.8.9.1 核查 VOCs泄漏源（口）的设备组件和管线组件位置及布置图。 

7.8.9.2 VOCs泄漏源（口）的设备组件和管线组件布置图至少包括： 

a) 内部含 VOCs物料且可能泄漏的各种设备和管线的名称、代码和型号，包括阀门、法兰及其

他连接件、泵、压缩机、泄压装置、开口阀或开口管线、取样连接系统、泵和压缩机密封

系统排气口、储罐呼吸口、检修口密封处等组件泄漏源（口）； 

b) 泄漏源（口）的设备组件和管线组件的平面位置和立面位置。 

7.8.10 VOCs敞开液面逸散源（口）位置及布置图的核查 

7.8.10.1 核查 VOCs敞开液面逸散源（口）位置及布置图。 

7.8.10.2 VOCs敞开液面逸散源（口）位置图应包括： 

a) 含有 VOCs 的生产物料的集输、储存设备的敞开液面逸散源（口）的名称、编号（代码）、

型号； 

b) 含有 VOCs 的生产工艺废水、废液的集输、储存以及净化处理装置等敞开液面逸散源（口）

的名称、编号、组件型号； 

c) 敞开液面逸散源（口）平面位置、立面位置。 

7.8.11 含 VOCs废水排放口位置及布置图的核查 

7.8.11.1 核查含 VOCs 废水排放口位置及布置图。 

7.8.11.2 含 VOCs废水排放口设备设施及管道平面布置图包括： 

a) 含 VOCs 废水明渠堰槽及流量计或封闭监测直管道及流量计和其他废水在线连续自动监测

设备，以及废水排放旁路装置设施平面位置； 

b) 含 VOCs废水排放口基准高度和距地面的高度。 

7.8.12 VOCs工业固体废物物贮存、利用、处置设施位置及布置图的核查 

7.8.12.1 核查 VOCs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利用、处置设施位置及布置图。 

7.8.12.2 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利用、处置设施布置图应包括： 

a) VOCs贮存、利用、处置设施平面位置和基准高度； 

b) VOCs贮存、利用、处置设施与周边建构筑物相对平面位置关系。 

产品生产与环境保护系统编码与代码的核查 

7.9.1 应依据产品生产与环境保护系统编码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和本文件有关规定要

求，结合环境管理和技术管理的目标要求，对系统进行编码，其系统编码分 A 类方法编码和 B 类方

法编码，A类方法编码为行业管理类型方式编码，B 类编码为环境保护管理类型方式编码。其代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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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行业管理类型的 A类代码和环境保护管理 B类代码。 

7.9.2 应对产品生产与环境保护系统中设施、部件和排放口进行编码，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a) 产品生产设施、污染预防设施、污染治理设施、污染物监测点位监测设施、污染物排放设

施、工业工业固体废物的贮存设施、利用设施和处置设施； 

b) 废气无组织内部与外部排放口的组件和管线与组件； 

c) 废气有组织外部排放口、废气无组织内部与外部排放口、水污染物排放口和工业固体废物

排放口。 
注： 编码是过程行为，代码是编码的结果。有的标准将编码称为编号，有的标准将代码称为编号。 

产品生产与环境保护系统标志牌设置的核查 

按照附录A.14中相关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地方标准的有关规定要求，核查产品系统工艺流

程框图标志牌、系统总平面图标志牌、生产设施标志牌、环境保护设施标志牌和污染物排放口标志

牌的设置。 

VOCs废气无组织排放与有组织收集和输送系统的核查 

应按照固定污染源大气排放控制标准及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标准，以及HJ 2000、

GB/T 16758、AQ/T 4274等VOCs废气无组织排放与收集和输送的控制要求，核查产品生产与环境保护

系统的VOCs废气无组织排放源装置设备及排放口，与其VOCs废气无组织排放的有组织收集和输送装

置设备设置情况和运行情况是否符合规定要求。 

环境保护设施 VOCs污染物排放口监测点位监测设施设置的核查 

7.12.1 对于具有独立工艺功能或独立控制运行要求的 VOCs 污染治理设施，应在同一 VOCs 治理设

施污染物排放进出口处设置监测点位及其监测点位监测设施，用于评价独立工艺功能或独立控制运

行的 VOCs污染治理设施是否符合工艺及设施的规定要求和 VOCs污染物排放控制与监测要求。 

7.12.2 应核查设置在独立工艺功能或独立控制运行的 VOCs 治理设施废气有组织排放进出口的排

气监测管及监测采样孔，是否满足工艺及设施的规定要求和 VOCs废气排放控制与监测要求。 

7.12.3 应核查设置在独立工艺功能或独立控制运行的含 VOCs 治理设施废水排放进出口排水监测

管道及监测采样装置，是否满足工艺及设施的规定要求和含 VOCs废水排放控制与监测要求。 

7.12.4 对于联合运行的 VOCs 污染治理设施，应核查设置在联合运行的 VOCs 污染治理设施污染物

废气有组织排放进出口的排气监测管及监测采样孔和废水排放进出口排水监测管道及监测采样装置，

是否满足工艺及设施的规定要求和 VOCs废气废水排放控制与监测要求。 

非甲烷总烃（NMHC）的去除率、有组织排放和无组织排放控制的核查  

应对非甲烷总烃（NMHC）处理设施的非甲烷总烃（NMHC）去除效率及有组织排放实际情况和非

甲烷总烃（NMHC）无组织排放实际情况等进行核查，按照本文件7.2、7.11和第8章的规定要求及方

法，判定非甲烷总烃（NMHC）收集与处理情况和非甲烷总烃（NMHC）去除率、有组织排放浓度限值和

无组织排放浓度限值等是否达到规定要求。 

废气有组织排放排气筒有效高度与排放限值控制的核查 

7.14.1 应按照 GB 37822、HJ 2.2、HJ 942、HJ 945.1 固定污染源大气污染物排放等标准，对废气

有组织排放排气筒最低的基本几何高度、实际具体几何高度和废气排放抬升高度，以及污染物排放

强度、污染物排放速率、许可的污染物排放浓度限值和许可的污染物排放总量限值进行设置。 

7.14.2 核查实际设置的废气有组织排放排气筒位置、最低基本几何高度、实际具体几何高度和废

气排放抬升高度、废气排放口口径，以及污染物排放强度、污染物排放速率、许可的污染物排放浓

度限值和许可的污染物排放总量限值。 

7.14.3 当两套以上产品及环境保护系统共用同一个排气筒或排气监测管筒及废气排放口时，应核

查每套产品及环境保护系统的污染物排放强度、污染物排放速率、许可的污染物排放浓度限值和许

可的污染物排放总量限值，以及对应的排气筒或排气监测管筒名称、排放口名称等。 

7.14.4 应按照 GB/T 3840—1991中的 5.7和 GB 16297—1996的第 7章及其附录 A与本文件附录 A

等规定核查实际建成的相同污染物多个排气筒组合为一个排气筒的情况和有效排气筒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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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气无组织排放许可排放限值控制的核查 

应核查污染物排放各工艺单元废气无组织排放的车间和厂（园区）界控制监测点位所执行的许

可污染物排放浓度限值和许可污染物排放总量限值。 

8 监测具体要求及方法 

监测总体要求 

8.1.1 应依据 GB 14554、GB 16171、 GB 16297、GB 18484、GB 18597、GB 20950、GB/T 27020、

GB/T 27025、GB 31570、GB 31571、GB 31572、GB 37822、GB 37823、GB 37824、GB 39727、HJ/T 

55、HJ/T 373、HJ/T 397、HJ 733、HJ 819、HJ 942、HJ 944、DB13/ 2322和 DB 13/ 2698等各类通

用型、行业型和综合型的标准对固定污染源 VOCs排放控制与监测的规定进行监测。 

8.1.2 应依据附录 A中各类别规范性文件和本文件对 VOCs排放控制与监测的规定进行监测。 

8.1.3 应确定监测的对象、监测的要求、依据和方法，开展监测工作，报告监测数据结果。 

8.1.4 依据管理要求，可针对某一特定的监测对象开展监测工作。 

监测方案基本要求 

8.2.1 按照环境管理要求，监测技术方案可分为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技术方案、排污许

可证申请及排污单位环境管理自行监测技术方案、排污许可证核发与环境执法监督监测技术方案和

环境应急监测技术方案等。 

8.2.2 应当依据有关的污染物排放控制标准，以及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和《建设项目竣

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指南 污染影响类》和本文件等规定的监测规范与监测方法等标准要求，对固定

污染源 VOCs 排放控制，以及对大气环境、水环境和土壤环境的影响开展监测，应真实的、准确的、

全面的、客观的、科学的和规范的编制监测方案。 

8.2.3 宜按照本文件第 6章的要求，在完成各项工作准备、现场先期勘查工作和预监测工作后，制

订监测技术方案。 

安全防护基本要求 

应制定安全防护工作方案，配备安全防护用品，按照安全防范工作要求，开展监测采样工作。 

监测期间工况 

8.4.1 总体要求 

按照本文件第4章、第5章、第6章和第7章的规定要求，应核查产品生产系统运行情况和环境保

护系统运行情况，确认产品生产系统运行工况和环境保护系统运行工况，开展监测工作。 

8.4.2 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的监测工况 

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时，按照《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指南 污染影响类》和各

行业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的要求，确认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期间的产品

生产系统运行工况和环境保护系统运行工况，开展监测工作。 

8.4.3 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的监测工况 

在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时，按照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的管理要求，确认排污许可证申请与

核发的产品生产系统运行工况和环境保护系统运行工况要求，开展监测工作。 

8.4.4 日常运行的监测工况 

在产品生产系统和环境保护系统日常运行期间，进行核查与监测时，确认监测期间实际产品生

产系统运行工况和环境保护系统运行工况。 

监测与采样 

8.5.1 VOCs有组织排放口与监测点位的选择布设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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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1.1 总体要求 

8.5.1.1.1 应依据污染物排放控制标准、排污许可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

收技术规范、环境保护工程与运行技术控制标准、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和本文件，以及建设

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批复文件等有关规定要求及方法，在 VOCs废气有组织内部与外部排放口的监测点

位开展监测工作。 

8.5.1.1.2 在产品生产系统与环境保护系统工艺流程框图中注明监测点位的排气监测管或排气监

测管筒。 

8.5.1.1.3 在排气监测管或排气监测管筒的监测断面图上标注监测采样点位。 

8.5.1.2 独立工艺功能独立控制运行环境保护设施 VOCs污染物排放口监测点位的布设控制 

应在独立工艺功能或独立控制运行的环境保护设施VOCs污染物排放进出口设置监测点位即监测

采样点位，用于对环境保护设施运行能力、治理效率、VOCs污染物去除率和含VOCs废气和废水排放

等情况进行控制与监测。 

8.5.1.3 联合控制运行环境保护设施 VOCs污染物排放口监测点位的布设控制 

应在联合控制运行的环境保护设施VOCs污染物总排放进出口设置监测点位即监测采样点位，用

于对联合控制运行的环境保护设施总运行能力、总治理效率、总VOCs污染物去除率和含VOCs废气和

废水排放等情况进行控制与监测。 

8.5.1.4 日常监督核查 VOCs有组织排放口监测点位的选择控制 

8.5.1.4.1 一般在产品生产设施和环境保护设施正常运行期间开展环境执法监督性监测或者企业

开展自行监测时，需向社会提供证明作用的数据，可根据生产设施与环境保护设施的运行状况进行

现场核查。选择产量大、排放浓度高、废气排放量较大的污染物排放口及排放时段进行布点监测，

排放口应有代表性，且不少于总排放口数量的 50%。 

8.5.1.4.2 企业对环境保护设施日常运行的监测工作，可依照运行稳定性情况选择排放口开展监测。 

8.5.1.4.3 对生产设施和环境保护设施运行情况抽查时，可依据管理要求选定特定的生产设施和环

境保护设施及污染物排放口开展监测。 

8.5.1.5 同一环境保护设施多个 VOCs有组织排放口监测点位的布设控制 

若同一环境保护设施有多个排放口，其排放污染物来源于相同环境保护设施时，视其为同一个

排放口，应同时开展监测。 

8.5.1.6 废气有组织排放口排气筒有效高度与排放限值的确认 

应按照本文件规定的要求及方法，对废气有组织排气筒排放口有效高度与排放限值进行确认。 

8.5.2 VOCs有组织排放监测采样时段及频次的设定 

8.5.2.1 总体要求 

8.5.2.1.1 在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和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时，应按照本文件附录 A中与建

设项目验收和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有关的文件规定要求确定监测周期。 

一般要开展3个生产周期或3天的连续监测。特殊要求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或排污单位等相关单

位确定。 

8.5.2.1.2 排污单位自行监测向社会提供有效公证数据时，应按照污染物排放控制标准、排污许可

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标准、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标准、环境保护工程与运行技术控

制标准、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和本文件规定的监测采样时段及频次开展监测。 

8.5.2.1.3 应根据产品生产系统及环境保护系统的工况与运行控制要求，合理分段采集样品，能够

反映不同工况负荷下设施运行状况、处理效率和达标排放能力，一天或一个生产周期手工采集有代

表性的三组样品，每组样品宜采集三个样品代表小时均值作为有效数据。 

8.5.2.1.4 当生产比较稳定时，应将采样时段均衡分布在同一个生产及治理周期；当生产不稳定时，

应按照不同工况分时段采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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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2.1.5 对污染物治理设施 VOCs 去除效率和排放浓度进行监测时，应在污染治理设施污染物进

出口监测点位处，同一时间段内同时测定治理处理前后的 VOCs排放浓度和排放量。 

8.5.2.1.6 应在按照第 8.5.2.1.2条至第 8.5.2.1.5条监测的同时，开展其污染治理设施车间、厂

区内和厂界外废气无组织排放的监测。 

8.5.2.2 VOCs废气排放监测管与监测断面及监测采样点位设定和监测采样点位图 

8.5.2.2.1 对于排气监测管或排气监测管筒的手工监测断面上游的前直管段长度与下游的后直管

段长度，应达到 GB/T 16157—1996中的 4.2.1.1、4.2.1.2和 HJ 75—2017中的 7.1.1.7 b）项、

HJ/T 373—2007中的 5.4.2 和 HJ/T 397—2007 中的 5.1.2 和 HJ/T 838—2017 中的 7.1等规定要

求，手工（参比）监测流速监测采样断面上游的前直管段长度与下游的后直管段长度，应不小于其

当量直径（水力直径）的 6倍与 3倍，以下简称“前 6后 3”。 

8.5.2.2.2 对于矩形的排气监测管或排气监测管筒的自动监测断面上游的的前直管段长度与下游

的后直管段长度，按照第 8.5.2.2.1 条有关标准条款规定要求，应不小于其当量直径（水力直径）

的 6 倍与 3倍，以下简称“前 6后 3”。 

8.5.2.2.3 对于圆形排气监测管或排气监测管筒，其自动监测流速的监采样断面上游的前直管段长

度与上游的后直管段长度，可按照 HJ 75—2017中的 7.1.1.7 b）、7.1.2.2、7.1.2.3 等规定要求，

应不小于其当量直径（水力直径）的 4倍与 2，以下简称“前 4后 2”。 

8.5.2.2.4 对于气态污染物，由于混合比较均匀，其气态污染物监测采样断面上游的前直管段长度

与上游的后直管段长度，按照 GB/T 16157中 4.2.1.2 和 HJ/T 397中 5.1.4的规定要求，可不受“前

6后 3”或者“前 4后 2”规定限制，但气态污染物监测采样点位应避开涡流区域。 

8.5.2.2.5 宜将自动监测采样断面设置在手工监测采样断面上游，应按照 GB/T 16157、HJ/T 397

和 HJ 75的规定要求，选定手工监测断面的监测采样点位和手动监测断面的自动监测采样点位。 

8.5.2.2.6 按照 GB/T 16157、HJ/T 397和 HJ 75等规定要求及方法，绘制 VOCs有组织排放监测管

与手工监测断面及手工监测采样点位和自动监测断面及自动监测采样点位图。 

8.5.2.3 VOCs有组织连续性排放源监测采样频次及时段的设定与控制 

8.5.2.3.1 废气有组织连续排放源排放 VOCs 的，可在排气监测管或者排气监测管筒监测断面处连

续监测采样，获取小时平均值；或者可在 1h内，每个样品之间监测与采样间隔时间一般控制在 5min

以内，以等时间间隔连续监测或采集 3～4个样品，计算 1h平均值。 

8.5.2.3.2 采用连续自动监测仪器要获得监测期间连续有效数据的，要提供监测期间各分钟时段的

有效监测数据。 

8.5.2.4 VOCs间歇性有组织排放源监测采样频次及时段的设定与控制 

8.5.2.4.1 VOCs 间歇性有组织排放源排放 VOCs 的，废气有组织排放时间大于 1h 的，可按照第

8.5.2.3条规定要求监测与采样。 

8.5.2.4.2 VOCs 间歇性有组织排放源排放 VOCs 的，废气有组织排放时间大于 1h 的，应在排放时

间段内等时间间隔监测采样，每个样品监测采样间隔时间一般控制在 5min 以内，选择有效的样品。 

8.5.2.4.3 采用连续自动监测仪器要获得监测期间连续有效数据的，要提供监测期间各分钟时段的

有效监测数据。 

8.5.2.5 VOCs有组织排放源非正常排放监测采样频次及时段的设定与控制 

当产品生产系统和环境保护系统非正常运行时，应及时进行监测与采样，每个样品监测与采样

时间段以及时间间隔，可不受HJ/T 397规定要求限制，任意1次监测与采样时间段内或任意1次监测

与采集的样品的测定值，可作为该时间段排放值（排放值包括污染物排放浓度值、废气排放流量和

污染物排放量），用于评价产品生产各类系统和环境保护各类系统的非正常运行情况。 

8.5.2.6 VOCs废气有组织排放采样体积与采样流量及控制 

8.5.2.6.1 采用气袋法采样，一个样品连续测试或采样时间一般不少于 20min，采样流量一般为

100ml /min，每个采样袋采样体积依据实际情况而定，一般不少于 3L。 

设定采样流速（流量）控制条件参数，记录采样流速（流量）控制条件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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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2.6.2 采用吸附管采样，依据 HJ 734-2014 中的 7.3 相关要求进行。特殊情况应进行方案论

证。 

设定采样流速（流量）控制条件参数，记录采样流速（流量）控制条件参数。 

8.5.2.6.3 对于有机物储罐类排放采样，应在其加注、输送相对集中时采样；在测试 VOCs 处理效

率时，应避免在装置或设备启动过程中不稳定工况条件下采样。特殊情况应进行方案论证。 

设定采样流速（流量）控制条件参数，记录采样流速（流量）控制条件参数。 

8.5.3 有组织排放 VOCs 气袋采样的准备与使用控制 

8.5.3.1 使用气袋采样应按照 HJ/T 397和 HJ 732等相关技术规定执行。 

8.5.3.2 采集的样气量应不大于气袋容量的 80%。 

8.5.4 有组织排放 VOCs 吸附管采样的准备与使用控制 

使用吸附管采样应按照HJ/T 397、HJ 644和HJ 734等相关技术规定执行。 

8.5.5 有组织排放 VOCs 罐采样的准备与使用控制 

使用罐采样应按照HJ/T 397和HJ 759等相关技术规定执行。 

8.5.6 有组织排放 VOCs 采集控制 

8.5.6.1 有组织排放 VOCs 采样器具的吹扫和重复使用 

采样枪、过滤器、采样管、气袋、采样罐和注射器等可重复利用器材，在使用后应尽快充分净

化，先用空气吹扫2～3次，再用高纯氮气吹扫2～3次，经净化后的采样管、气袋、采样罐和注射器

等器具应保存在密封袋或箱内避免污染。在使用前抽检10%的气袋、采样罐等可重复利用器材，其待

测组分浓度或含量应不大于分析方法测定下限，抽检合格方可使用。 

8.5.6.2 有组织排放 VOCs 采样的温度控制 

若排放废气温度与车间或环境温度差不超过10℃，为常温排放，采样枪可不用加热；否则为非

常温排放，为防止高沸点有机物在采样枪内凝结，采样枪需加热（有防爆安全要求除外）。采样枪

前端的颗粒物过滤器应为陶瓷或不锈钢材质等低VOCs吸附材料，过滤器、采样枪、采样管线加热温

度应比废气温度高10℃，但最高不超过120℃。 

8.5.6.3 有组织排放 VOCs 采样废气的脱水控制 

当废气中湿度较大时，应在采样枪后增加一个脱水装置，然后再连接采样袋，按照GB/T 16157

中第9.3.3条要求执行，脱水装置中的冷凝水应与样品气同步分析，水中有机物含量计入到样品中。 

8.5.6.4 有组织排放 VOCs 采样体积和采样流速调整与验证 

8.5.6.4.1 当废气排气监测管筒中 VOCs 质量浓度较高时，应优先用仪器在现场直接测试。使用吸

附管采样时可适当减少吸附管的采样流量和采样时间，控制好采样体积，第二级吸附管吸附率一般

小于总吸附率的 20%；当测定项目使用的分析方法灵敏度较高时，可用气袋、吸附管、真空瓶或注射

器采样后直接分析。 

8.5.6.4.2 特征项目有机污染物的采样方法、采气量应按照其标准方法的规定执行，方法中未明确

规定的，验证后可用气袋、采样罐或吸附管采样后分析，验证方法按 HJ 732规定执行。 

8.5.7 非甲烷总烃（NMHC）去除率的监测 

8.5.7.1 在对非甲烷总烃（NMHC）处理设施的非甲烷总烃（NMHC）去除效率进行核查与监测时，应

同时在生产车间边界和厂边界设置无组织排放监测采样点位，监测非甲烷总烃（NMHC）无组织排放

浓度，用于联合统一判定非甲烷总烃（NMHC）收集与处理情况和非甲烷总烃（NMHC）去除率，以及有

组织排放和无组织排放等是否达到限值规定要求。 

8.5.7.2 也可按照环境管理要求，单独对非甲烷总烃（NMHC）处理设施的非甲烷总烃（NMHC）去除

效率进行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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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7.3 监测非甲烷总烃去除效率时，应在同一时间段内，同时在非甲烷总烃（NMHC）处理设施排

气进口与排气出口排气监测管或排气监测管筒监测断面设置手工监测采样点位或自动监测采样点位，

测定处理前后废气中非甲烷总烃排放浓度和排气量。去除率按公式（1）计算。 

 

%100
-

ff

bbff








 

QC

QCQC
P  …………………………………（1） 

式中： 

P ——废气中非甲烷总烃的去除效率（%）； 

Cf——进入处理设施前的非甲烷总烃浓度，计量单位为mg/m
3
； 

Qf——进入处理设施前的排气流量，计量单位为m
3
/h； 

Cb——经最终处理后排放（入环境空气）的非甲烷总烃浓度，计量单位为mg/m
3
； 

Qb——经最终处理后排放（入环境空气）的排气流量，计量单位为m
3
/h。 

当处理设施为多级串联处理工艺时，处理效率为多级处理的总效率，即以第一级进口为“处理

前”、最后一级出口为“处理后”进行计算；当处理设施处理多个来源的废气时，应以各来源废气的

污染物总量为“处理前”，以处理设施总出口为“处理后”进行计算。 

8.5.7.4 非焚烧类有机废气排放口以实测浓度判定排放是否达标。 

8.5.7.5 焚烧类有机废气排放口的实测废气排放浓度，应采用手工监测方法或自动监测方法测量废

气排放中的氧含量，将废气中的氧含量折算成基准氧含量为 3%的废气基准排放浓度，并与排放限值

比较判定排放是否达标。废气基准排放浓度按公式（2）计算。 

                               𝜌 = 𝜌′ ×
𝜑
（air，O2）−

𝜑
（O2）

𝜑
（air，O2）−

𝜑′
（O2）

…………………… （2）                        

式中： 


—废气基准氧含量排放浓度，计量单位为mg/m

3
； 


—实测废气排放浓度，计量单位为mg/m

3
； 

𝜑（O2）
—基准氧含量，计量单位以体积分数表示mol/mol； 

𝜑′
（O2）

—实测的氧含量，计量单位为以体积分数表示mol/mol； 

𝜑（air，O2）
—空气中氧含量，计量单位为以体积分数表示mol/mol。 

8.5.8 VOCs无组织排放监测采样要求及方法 

8.5.8.1 总体要求 

应依据污染物排放控制标准、排污许可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

规范、环境保护工程与运行技术控制标准、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和本文件，以及建设项目环

境影响评价批复文件等有关规定要求及方法，在VOCs无组织排放监测采样点位处开展监测工作。 

8.5.8.2 非密闭空间（车间）VOCs无组织排放监测采样点位的布设控制与监测采样点位图 

8.5.8.2.1 在非密闭空间（车间）的产品生产设施或环境保护设施 VOCs 废气无组织排放的，其无

组织排放监测采样点位应设置在生产设施周围外 1m，最低高度 1.5m 处，监测采样点位的数量不少

于 3 个，并选取浓度最大值。 

8.5.8.2.2 在本文件 7.8 确定的车间及车间内设施平面布置图的基础上，绘制非密闭空间（车间）

内产品生产设施或环境保护设施 VOCs废气无组织排放监测采样点位图。 

8.5.8.3 密闭空间（车间）内 VOCs无组织排放监测采样点位的布设控制与监测采样点位图 

8.5.8.3.1 涂装作业或喷漆打磨在封闭车间进行的，VOCs 无组织排放监测采样点位应设在封闭工

作间门或窗口外 1m，距离地面 1.5m以上位置处。 

8.5.8.3.2 印刷生产场所无组织排放监测采样点位应按照车间封闭情况进行设置。印刷生产活动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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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有集气系统的封闭车间内完成时，无组织排放监测采样点位应设置在封闭车间门窗外 1m，距离地

面 1.5m以上位置处。 

8.5.8.3.3 其它类型工艺在密闭空间（车间）内的，VOCs无组织排放监测采样点位布设应参照本文

件 8.5.8.3.1、8.5.8.3.2的规定要求进行布设，并选取浓度最大值。 

8.5.8.3.4 按照本文件 7.8 确定的车间及车间内设施平面布置图的基础上，绘制密闭空间（车间）

内无组织排放 VOCs监测采样点位图。 

8.5.8.4 厂（园区）内及密闭空间（车间）界无组织排放 VOCs 监测采样点位布设控制与监测采样

点位图 

8.5.8.4.1 按照 GB 37822-2019附录 A中第 A.2条规定要求，对密闭空间（车间）界的 VOCS无组

织排放进行监测时，在密闭空间（车间）地面门窗或通风口、其他开口（孔）等排放口外 1m，距地

面 1.5m以上位置处设置监测采样点位进行监测。 

若密闭空间（车间）不完整（如有顶无围墙），则在操作工位下风向1m，距离地面1.5m以上位置

处设置监测采样点位进行监测。 

若密闭空间（车间）立面或平顶通风口或窗口等VOSs废气无组织排放口排放含VOCs废气，应在

废气排放口中心点外排放方向1.0m处设置监测采样点位进行监测。 

8.5.8.4.2 排放 VOCs 的生产工序或生产设施在带有无组织排放 VOCs 废气有组织收集和输送系统

的密闭空间内完成，无组织排放监控监测采样点位应在密闭空间（车间）地面门窗或通风口、其他

开口（孔）等排放口外 1m，距地面 1.5m以上位置处，设置监测采样点位进行监测。 

8.5.8.4.3 按照本文件第 7.8条确定的车间平面布置图的基础上，绘制厂（园区）内及密闭空间（车

间）界无组织排放 VOCs监测采样点位图。 

8.5.8.5 厂（园区）界无组织排放 VOCs监测采样点位布设控制与监测采样点位图 

8.5.8.5.1 厂（园区）界无组织排放监测采样点位的数目和设置方法，按照附录 D执行。相关排放

标准中有特殊规定的，按标准中规定执行。 

8.5.8.5.2 按照本文件第 7.8条确定的厂（园区）平面布置图的基础上，绘制厂（园区）界无组织

排放 VOCs监测采样点位图。 

8.5.8.6 设备组件和管线组件 VOCs泄漏源监测采样点位的布设控制 

8.5.8.6.1 应对设备组件和管线组件 VOCs泄漏源布设监测采样点位并进行控制，按照 HJ 733-2014

第 4.2.1条的规定，包括（但不限于）以下设备组件和管线组件，以及监测采样点位： 

a) 阀门。阀门最可能发生泄漏的地方是阀杆和阀体的密封垫。将采样探头置于阀杆填料函压

盖处，沿其界面周围移动进行采样，然后将采样探头置于填料函压盖下的法兰连接部位，

在其外围移动进行采样。对阀体可能发生泄漏的其它连接处界面也应进行检测。 

b) 法兰及其它连接件。将采样探头置于法兰垫圈处，沿其外围移动进行采样。其它类型的非

永久性连接（如螺纹连接）也采用同样的方法进行采样。 

c) 泵和压缩机。在泵或压缩机的轴杆和密封界面来回移动进行采样。如果是旋转轴，采样探

头放置在离轴杆密封界面 1cm内进行检测。如果由于其构造的外形原因而无法完整地对阀

杆周围进行采样，则应对所有可以采样的部位进行检测。对可能发生泄漏的泵或压缩机的

所有连接处表面都应进行检测。  

d) 泄压装置。多数泄压装置因其构造原因，无法在其密封座连接界面处进行采样，对那些接

有套管或喇叭口的泄压装置，将采样探头置于排气区域的中央位置进行采样检测。  

e) 开口阀或开口管线。将采样探头置于其开口处与空气接触区域的中心部位采样检测。  

f) 泵和压缩机密封系统排气口和储罐呼吸口。将采样探头置于其开口处与空气接触区域的中

心部位进行采样检测。 

g) 检修口密封处。将采样探头置于检修口密封圈表面来回移动进行采样检测。 

h) 加盖的物料集输、储存以及废水集输、储存和净化处理设施。将采样探头置于密封盖子边

缘表面来回移动进行采样检测。 

8.5.8.6.2 应提供设备组件和管线组件的 VOCs泄漏源（口）布置图。 

8.5.8.7 敞开液面源 VOCs 逸散监测采样点位的布设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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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8.7.1 按照 HJ 733-2014 第 4.2.2 条规定，对于无盖敞开的物料集输、储存设备以及废水收

集、储存和净化处理设施的敞开液面，在圆形敞开液面池壁周边，90°间隔均匀分布 4 个位置；在

矩形敞开液面 4 条池壁边的中心各设置 1 个位置，并与距离池壁 300mm，距液面 100mm 的监测采样

点位处设置使用监测仪器采样探头。实施监测时，用风速仪测定记录距离池面高度 500mm处的风速，

当风速小于 1.5m/s时，在逸散排放相对稳定的情况下，使用监测仪器在各监测采样点进行监测。 

8.5.8.7.2 应绘制 VOCs 敞开液面逸散源（口）监测采样点位布置图。 

8.5.9 无组织排放 VOCs 监测采样时段及频次设定控制 

8.5.9.1 厂区内无组织排放非甲烷总烃（NMHC）任意时段内采样频次设定控制 

8.5.9.1.1 对非甲烷总烃（NMHC）处理设施的非甲烷总烃（NMHC）去除效率进行监测的同时，应在

生产车间边界和厂边界设置无组织排放监测采样点位，监测非甲烷总烃（NMHC）无组织排放浓度，

用于联合统一判定非甲烷总烃（NMHC）收集与处理情况和非甲烷总烃（NMHC）去除率，以及有组织

排放和无组织排放等是否达到限值规定要求。 

也可按照环境管理要求，单独对生产车间边界和厂边界的非甲烷总烃（NMHC）无组织排放浓进

行监测。 

8.5.9.1.2 厂区内无组织排放非甲烷总烃（NMHC）任何 1h平均浓度的监测采用 HJ 604、HJ 1012

规定的方法，以连续 1h采样获取平均值，或在 1h内以等时间间隔采集 3～4个样品计平均值。 

8.5.9.1.3 当生产设施及污染预防与污染治理设施为间歇运行时，在正常运行期间，监测与采样时

间与废气排放启停时间段相对应。应在排放时间段内恒流采样，以连续 1h 监测与采样获取平均值，

或在 1h内以等时间间隔监测与采集 3～4个样品进行测定，其测定值为 1h内的无组织排放平均浓度

值。测定值用于评价生产设施及污染预防与污染治理设施运行状况。在非排放时间段内监测与采样

的数据也可用于评价厂区内无组织排放废气（非甲烷总烃）排放状况。 

排污许可证申请或建设项目验收时，应依据生产设施及污染预防与污染治理设施运行周期，在

一天或一个生产周期内，监测与采样时段在白天和夜间分为6个时段，每4个小时为一个时段。当每

个运行周期小于4h时，保证3个周期的监测与采样有效小时均值数据。 
注： 如果白天夜间工况稳定情况下，考虑夜间采样安全及可操作性，可不进行夜间采样。 

8.5.9.1.4 当生产设施及污染预防与污染治理设施非正常运行时，每个样品采样间隔按照生产设施

及污染预防与污染治理设施非正常运行情况设定，可即时采样，任意 1 次采样时间段内或任意 1 次

采集的样品的测定值，作为该时间段排放值（排放值包括污染物排放浓度值、废气排放流量和污染

物排放量），用于评价生产设施及污染预防与污染治理设施非正常运行情况。 

8.5.9.2 敞开液面源 VOCs 逸散监测采样频次设定控制 

8.5.9.2.1 用风速仪测定记录距离池面高度 500mm 处的风速，当风速小于 1.5m/s 时，在逸散排放

相对稳定的情况下，使用检测仪器在各监测采样点位对逸散的 VOCs进行检测。按确定的监测采样点

位的顺序检测 3个轮次。仪器在采样点先停留 0.5min，排空置换采样探头内原有的气体后开始检测。

每个监测采样点位检测时间不少于 3min，记录检测时间段内仪器最大读数，作为该次检测的报告值，

并以各监测采样点位中测得的最大值为该排放源的报告值。 

8.5.9.2.2 具体检测方法见 HJ 733。 

8.5.9.3 无组织排放 VOCs 便携式仪器采样频次设定控制 

宜选用便携式仪器进行现场监测，每隔1min记录一次瞬时测量值，记录与统计各采样时间段的

平均值。 

8.5.9.4 无组织排放 VOCs 连续自动监测采样频次设定控制 

当使用现场连续自动采样监测仪器开展采样监测时，应涵盖所有时间段，每隔1min记录一次瞬

时测量值，记录与统计各采样时间段的平均值。 

8.5.9.5 无组织排放 VOCs 气袋监测采样时间、体积和数量的设定控制 

使用气袋恒流采样时，在1h内以恒流采样，气袋采气量应不小于10L。或者在1h内以等时间间隔

连续不间断采集3～4个样品，其平均值作为小时平均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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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9.6 无组织排放 VOCs 罐监测采样时间、体积和数量的设定控制 

使用罐采样，应按照HJ 759相关要求进行样品采集。 

8.5.9.7 无组织排放 VOCs 吸附管监测采样时间、体积和数量的设定控制 

8.5.9.7.1 使用吸附管采样，应按照 HJ 644相关要求进行样品采集。 

8.5.9.7.2 使用吸附管采集低浓度 VOCs 时，采集的体积要满足于相关标准方法及监测仪器的测定

下限的采样体积，采样体积应不低于相关标准方法及检测仪器检出限的采样体积。 

8.5.9.7.3 当无组织排放的 VOCs质量浓度较低时，或厂（园区）内和厂（园区）界外的 VOCs质量

浓度较低时，依据监测方法和监测仪器的测量检出限、测定下限和测定范围以及测量的精密度和灵

敏度等技术性能条件，确定采样体积。 

8.5.10 无组织排放 VOCs 监测采样器具的要求及方法 

8.5.10.1 无组织排放 VOCs采样器具的吹扫和重复使用 

采样枪、过滤器、采样管、气袋、采样罐和注射器等可重复利用器材，在使用后应尽快充分净

化。净化要求参见8.5.20.7。抽检合格方可使用。 

8.5.10.2 无组织排放 VOCs采样罐采样器具 

对无组织排放VOCs的采样，应优先使用内壁经惰性化处理的采样罐，采样罐体积一般不少于3L，

采样罐的清洗和采样、真空度检查、流量控制器安装与气密性检查应按照HJ 759中的规定执行。 

8.5.11 废水监测采样要求及方法 

8.5.11.1 对含有 VOCs 的废水排放控制开展监测时，宜同其它污染物一同开展监测与采样，也可单

独开展监测采样。 

8.5.11.2 含有 VOCs 的废水监测采样规范和监测采样方法有关规定要求参见附录 A 中各类别规范

性文件要求。 

8.5.12 工业固体废物监测采样要求及方法 

8.5.12.1 对含有 VOCs 的工业固体废物排放控制开展监测时，应按照工业固体废物管理规定要求开

展监测采样。 

8.5.12.2 含有 VOCs 的工业固体废物监测采样规范和监测采样方法有关规定要求参见附录 A 中各

类别规范性文件要求及其它有关标准要求。 

8.5.13 样品的登记核查保存和运输 

8.5.13.1 样品的登记核查 

在采样现场样品必须逐件与样品登记表、样品标签和采样记录进行核对，核对无误后分类装箱。 

8.5.13.2 样品的保存 

8.5.13.2.1 对于用气袋法采集好的样品应低温或常温避光保存。样品应尽快送到实验室，样品分

析应在采样后 8个小时内完成，或在 8h内转移到热脱附管中，可在 7d内完成检测。 

8.5.13.2.2 如果需要延长样品保存时间，可参考 HJ 732-2014中附录 A来确定，或进行实验室确

认含目标 VOCs的标准气体在所用材质类型气袋中不同保存时间的回收率。 

8.5.13.2.3 用吸附管采样后，立即用密封帽将采样管两端密封，4℃避光保存，7d内分析。 

8.5.13.2.4 用苏玛罐采样后，在常温下保存，采样后尽快分析，20d内分析完毕。 

8.5.13.2.5 对含 VOCs 废水和含 VOCs 工业固体废物的样品保存参见附录 A 各类别规范标准和其它

有关标准规范的要求。 

8.5.13.3 样品的运输 

冷链或常温运输样品。应在实验室内恢复至常温或加热后再进行测定。 

8.5.14 标准物质或标准样品浓度值的选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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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采用低于实际排放浓度值、约一倍污染物排放许可浓度限值和高于实际排放浓度值的有证标

准物质或有证标准样品进行验证。 

8.5.15 污染物半定性半定量测试方法选择 

8.5.15.1 按照环境管理需求，可以选择污染物半定性半定量监测分析方法及相应的监测仪器，对

污染物排放类别进行识别判定。 

8.5.15.2 应对污染物半定性半定量测试方法进行验证和计量确认。 

8.5.16 监测标准的选择 

8.5.16.1 规范标准 

8.5.16.1.1 按照生态环境质量标准、生态环境风险管控标准、污染物排放控制标准和原材料和产

品中含 VOCs 含量限量标准，以及附录 A 中有关规范性文件和本文件等规定进行 VOCs 监测采样、记

录、质量控制和报告。 

8.5.16.1.2 对于尚未有适用的 VOCs国家与行业的监测规范（指南）标准和监测方法标准的，可以

选用 VOCs地方监测规范（指南）标准和监测方法标准。 

8.5.16.1.3 若新发布的国家和地方的污染物排放控制标准中规定的 VOCs监测要求及方法、国家和

地方发布的 VOCs 监测规范（指南）标准、VOCs 监测方法标准、VOCs 监测仪器及系统技术要求标准

和 VOCs标准物质或标准样品标准等如适用 VOCs监测工作，可等同或者等效的选用。 

8.5.16.1.4 宜优先选用 VOCs便携式监测采样方法及仪器设备或在线连续监测方法及仪器设备，在

现场开展采样与监测工作，相关规范要求见附录 A.12 和附录 A.13。 

8.5.16.2 等效标准  

8.5.16.2.1 当无适应的 VOCs国家、行业和地方监测规范及指南标准和监测方法标准时，也可采用

等效的 VOCs监测规范及指南标准和监测方法标准，以及 VOCs监测仪器和 VOCs标准物质或标准样品

等等效标准方法用于开展监测工作。 

8.5.16.2.2 排污单位或监测技术服务机构可依据附录 A.13有关规定要求，制订等效标准，用于开

展监测工作。 

8.5.17 仪器信息确认与校准验证 

8.5.17.1 应对仪器设备名称、生产供应厂商、仪器设备规格型号、仪器设备出厂编号、监测机构

设备管理编号（代码）、监测采样参数及检出限、测定下限和测定上限、测定范围的条件说明和仪

器使用人员等进行确认。 

8.5.17.2 应对设备计量检定或校准证书编号、检定或校准有效期、检定或校准项目及相关参数的

检定校准结果、仪器设备检定或校准机构和检定校准人等进行确认。 

8.5.17.3 对无检定规程和校准规程的仪器设备，应制订自行校准规程。 

8.5.17.4 仪器在使用前使用后应进行校准验证，在使用中依据仪器使用要求进行校准验证。 

8.5.18 VOCs废气自动监测运行系统运行核查与比对 

按照附录A相关的技术规范、监测方法和本文件等规定和《固定污染源废气中非甲烷总烃排放连

续监测技术指南（试行）》对固定污染源VOCs废气排放连续自动监测运行系统、厂界环境空气中VOCs

连续自动监测运行系统和工业园区界空气中VOCs连续自动监测运行系统的运行进行控制管理及核查

与比对。 

8.5.19 含 VOCs废水自动监测运行系统运行核查与比对 

按照附录A等相关技术规范、监测方法和本文件等规定，对含VOCs废水自动监测运行系统的运行

进行控制管理及核查与比对。 

8.5.20 监测采样的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及记录 

8.5.20.1 原则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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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HJ/T 166、HJ/T 373、HJ/T 397、HJ 644、HJ 732、HJ 734、HJ 759等和附录A文件的有关

要求和本文件等有关规定要求进行监测采样的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及记录。 

8.5.20.2 密闭性检查 

采样前应严格检查全部采样系统的密封性，泄漏检查方法和标准按照HJ 732-2014中的5.2.2要

求执行，或者系统漏气量每2min不大于600ml。 

8.5.20.3 测试工作曲线 

每批样品均需建立标准曲线或校准工作曲线，标准曲线或校准工作曲线的相关系数一般应大于

0.995，标准曲线或校准工作曲线一般选择3～5个（不包括空白）浓度点。 

8.5.20.4 平行样品 

测定VOCs的特征项目时，每10个样品或每批次（少于10个样品）采集一个平行样品，平行样品

测试值的相对偏差应小于30%，分析方法标准中要求低于30%的按标准要求执行。 

8.5.20.5 空白样品 

8.5.20.5.1 每批样品至少有一个全程序空白样品，其浓度水平应小于 10%的样品浓度，否则应重新

采样。 

8.5.20.5.2 每批样品分析前至少进行一次实验室空白分析，空白分析结果应小于方法检出限；每

批样品至少分析一个质控样品，质控样品分析结果的相对偏差应小于 10%。 

8.5.20.6 测试校准 

现场监测分析时，分析仪器预热稳定后，应在分析前测定2～3个空白样品，并用标准气体至少

在两个浓度点校准一次，分析过程中及时校准，分析后再校准一次。两个标准气体浓度应分别接近

监测的目标物最低浓度和监测的目标物最高浓度，并记录在原始记录中。 

8.5.20.7 监测采样装置的净化 

监测采样枪、过滤器、采样管、气袋、采样罐等可重复利用器材，在使用后应尽快充分净化，先

用空气吹扫2～3次，再用高纯氮气吹扫2～3次，经净化后的采样管、气袋、采样罐等器具应保存在

密封袋或箱内避免污染。在使用前抽检10%的气袋、采样罐等可重复利用器材，其待测组分含量应不

大于分析方法检出限或许可排放浓度限值的2.5%，抽检合格方可使用。 

8.5.20.8 采样量与测量范围 

应确认监测分析方法的检出限、测量下限和测量上限。明确测定目标污染物相应的采样体积等

参数对应的检出限、测量下限和测量上限。 

8.5.20.9 采样流量的控制 

采样期间应保持流量恒定，波动不大于10%，采样前后应对采样流量计进行校验，其相对误差应

小于5%。当相对误差大于5%，小于20%时，可用它们的平均值计算总采样体积；否则应重新校准并重

新采样。 

8.5.20.10 送样和留样 

送实验室的样品应及时分析，在规定的期限内完成；留样样品应按测定项目标准监测方法规定

的要求保存。 

8.5.20.11 记录 

8.5.20.11.1 应按照本文件相关要求，对产品生产系统工艺及工况、环境保护系统工艺及工况进行

记录。 

8.5.20.11.2 应按照本文件和有关技术规范要求，对监测采样点位进行标识记录，对监测分析时段

进行记录，对采样方法、采样设备、监测分析设备的准备、校准和使用及测定数据和结果计算进行

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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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21 监测的实施 

8.5.21.1 按照核查监测技术方案实施现场核查、现场样品采样、现场样品监测、样品标识、分发、

流转、制备、保存、处置样品和实验室检测等各环节工作。 

8.5.21.2 现场样品采样、现场样品监测、现场样品保存和记录等工作应实行双人负责，对于重要

的核查和操作过程应进行质量控制和管理。 

8.5.21.3 样品的标识、分发、流转、制备、保存、处置等工作宜实行双人负责。 

8.5.21.4 样品在实验室的检测工作，应依据有关管理规定，以及检测项目的检测质量控制与保证

要求，确定单人负责或者双人负责。 

8.5.21.5 应按照现场核查监测记录的要求，及时进行监测记录、取证和证据留存。 

监测结果与计算 

8.6.1 总体要求 

应依据HJ/T 166、HJ/T 373、HJ/T 397等标准和本文件等有关要求，对监测原始数据进行整理、

分析，结果以表格形式列出。 

8.6.2 实测浓度值的折算 

按照评价标准，实测的废气污染物排放浓度应换算为规定的基准氧含量的值，并以最大小时均

值或最大值作为评价值。VOCs燃烧处理装置废气实测浓度的换算方法见本文件附录E。 

8.6.3 排气筒组等效高度等效源有关参数的计算 

排气筒组合并为同一排气筒的等效源有效高度的有关参数计算方法见GB/T 3840-1991第5.7条

和GB 16297-1996的第7章及其附录A与本文件附录A。 

8.6.4 异常数据、超标原因的分析 

对异常数据和超标原因按照产品生产系统及环境保护各分系统的逻辑关系、监测采样量值溯源

传递关系、监测与采样方法、监测与采样仪器设备抗干扰情况等进行综合性分析，提出相应的意见。 

9 核查与监测报告的要求 

报告总体要求 

9.1.1 应依据 HJ 2.1、HJ 2.2、HJ/T 89、HJ/T 405、HJ/T 406、HJ/T 407、HJ/T 431、HJ 611、

HJ 792、HJ 819、HJ 942、HJ 944、HJ 2050和《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指南 污染影响类》

与 GB/T 27020、GB/T 27025、RB/T 041、RB/T 214等标准，以及本文件附录 A中有关标准和本文件

的有关规定要求及方法，提供核查报告、监测报告和监测与评价报告。 

9.1.2 核查报告、监测报告和监测与评价报告，应充分明确核查与监测的对象、要求、依据、方法，

体现核查与监测的过程及数据结果等可靠的传递性与溯源性，明确给出核查与监测的数据结果，以

及有关信息。 

9.1.3 监测报告可不包括对监测对象是否符合要求进行合格评定的内容，但应提供所有的原始数据

与结果的统计报告。 

9.1.4 可将核查报告、监测报告和监测与评价报告合并为核查与监测及评价报告。 

9.1.5 核查技术服务机构应按照核查技术条件、技术能力和合规评价能力，开展核查工作，出具核

查报告。 

9.1.6 核查技术服务机构如符合本文件 9.1.7规定的监测技术服务机构资质检测能力，可出具监测

报告和监测与评价报告。 

9.1.7 监测技术服务机构应按照检验检测资质能力认定的检验项目和检测项目，以及检验标准和检

测项目、检验能力和合格评定能力出具核查报告、监测报告和监测与评价报告。 

9.1.8 核查报告、监测报告和监测与评价报告应真实、客观、准确、完整的反映排污单位环境管理

情况、产品生产设施、污染预防设施、污染治理设施、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利用/处置设施设施、污

染物监测设施、污染物排放设施等设置情况与运行状况，以及污染物排放口污染物排放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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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9 当固定污染源的性质、规模、地点、产品生产与环境保护工艺、设施、原辅材料、中间产品

（半成品）、产品、副产品和污染物，以及管理措施和技术措施等发生重大变动时，应真实、客观、

准确、完整报告有关情况。 

报告主要内容 

9.2.1 报告封面信息 

9.2.1.1 报告封面至少包括：报告名称，报告编号，报告日期，被核查与监测单位名称，委托核查

与监测单位名称，承担核查与监测单位名称及公章或者专用公章。 

9.2.1.2 检验检测机构在出具检验与监测报告时，在报告显著位置应有检验检测资质认证标志并加

盖检验检测机构单位公章或监测专用公章。 

9.2.2 报告前言及说明信息 

简述内容：核查与监测的任务来源。 

9.2.3 固定污染源基本信息 

9.2.3.1 建设项目或排污单位名称、产品生产与环境保护系统名称及排污许可证代码。 

9.2.3.2 固定污染源的性质、规模、地点、产品生产与环境保护工艺及设施、原辅材料、中间产品

（半成品）、产品、副产品和污染物，以及管理措施和技术措施等简要说明。 

9.2.3.3 核查与监测期间产品生产系统与环境保护设系统运行情况的简要说明。 

9.2.3.4 按照核查与监测的对象，应提供相关的图文件。报告应给出清晰的、准确的、完整的和规

范的图文件证明材料，报告主要包括以下图文件资料： 

a) 厂（园区）、车间、设备设施与管道布置图，以及说明； 

b) 固定污染源地理位置图； 

c) 产品生产系统和环境保护系统工艺流程框图或系统工艺流程图，以及说明； 

d) 产品生产工艺物料平衡及平衡图，以及说明； 

e) 环境保护工艺物料平衡及平衡图，以及说明； 

f) 废气有组织内部与外部排放口监测点位排气监测管或排气监测管筒和排气筒图，以及说明； 

g) 各监测点位排气监测管或排气监测管筒的监测断面与监测采样孔和监测采样点位图，以及

说明； 

h) 含 VOCs的废水和工业固体废物排放监测设施与排放口及监测采样点位图，以及说明； 

i) 非密闭车间（系统）生产工序或生产设施无组织排放 VOCs监测采样点位图，以及说明； 

j) 密闭空间（车间）内无组织排放 VOCs监测采样点位图，以及说明； 

k) 厂（园区）内及密闭空间（车间）界无组织排放 VOCs监测采样点位图，以及说明； 

l) 厂（园区）界无组织排放 VOCs监测采样点位图，以及说明； 

m) 设备组件和管线组件的 VOCs泄漏源（口）布置图，以及说明； 

n) VOCs敞开液面逸散源（口）监测采样点位布置图，以及说明。 

9.2.4 VOCs排放控制限值执行标准信息 

VOCs排放控制限值信息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a) VOCs污染物排放控制标准名称、标准编号、标准等级、非甲烷总烃（NMHC）去除率、VOC废

气有组织排放各类控制点的 VOCs排放强度、排放速率、许可排放浓度限值和许可排放总量

限值等排放限值、水污染物 VOCs排放限值和 VOCs废气无组织排放浓度限值； 

b) 原材料和产品，以及工业固体废物中含 VOCs含量限量； 

c) 环境影响报告书（表）批复的 VOCs废气有组织排放的排放强度、排放速率、许可排放浓度

限值和许可排放总量限值等排放限值、VOCs 废气无组织排放浓度限值、水污染物 VOCs 排

放限值； 

d) 环境影响报告书（表）批复的原材料和产品，以及工业固体废物中含 VOCs含量限量； 

e) 有关 VOCs排污许可申请与核发许可排放限值； 

f) 环境保护工程技术规范、环境保护产品技术要求和环境保护设施运行控制规范等 VOCs控制

的投入强度与排放强度、排放速率、浓度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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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大气环境、水环境、土壤环境和生态环境风险管控 VOCs限值； 

h) 其它要求。 

9.2.5 监测期间工况信息 

9.2.5.1 产品生产日期及时段、生产周期、设施稳定运行情况和原辅材料投入量与产品产量等。 

9.2.5.2 产品生产设施和环境保护设施运行控制参数设置状况与运行状况，以及污染物排放口的污

染物排放状况。 

9.2.6 污染物有组织排放口监测与采样相关信息 

污染物有组织排放口与监测点位名称、监测项目、采样编号、采样日期、采样时间段、采样流

量、监测分析日期、监测值、样品采样人员、现场监测人员、实验室样品预处理与试样检测人员、质

控人员和审核人员的信息。 

9.2.7 污染物无组织排放口监测与采样相关信息 

污染物无组织排放口与监测点位名称、监测项目、采样编号、采样日期、采样时间段、采样流

量、监测分析日期、监测值、样品采样人员、现场监测人员、实验室样品预处理与试样检测人员、质

控人员和审核人员的信息。 

9.2.8 监测及采样标准信息 

监测及采样标准信息包括监测标准名称、标准编号和技术参数（采样体积、采样流量，检出限、

测定下限和测定上限）。 

9.2.9 监测点位监测设施信息 

监测点位监测设施信息包括废气、废水和固体废物排放的监测点位监测设施信息，参见本文件

第9.2.3.4条有关条款。 

9.2.10 仪器设备信息 

仪器设备信息包括：仪器设备名称、生产供应厂商、仪器设备规格型号和仪器设备出厂编号，

检验与监测机构内部管理设备编号；设备计量检定或校准机构名称、检定或校准证书编号和检定或

校准有效期，检定或校准测定范围的条件说明，检出限、测定下限和测定上限。 
注： 可委托有校准能力的机构校准仪器设备，也可自行校准仪器设备；非强制性检定的仪器设备，可自行进行

检定。 

9.2.11 有证标准物质或有证标准样品信息 

有证标准物质或有证标准样品信息包括：有证标准物质或有证标准样品名称、编号及批号、标

准值及不确定度、生产供应厂商和有效期等。 

9.2.12 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结果信息 

应提供质控数据表、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结果。 

9.2.13 原始监测数据结果与统计报表信息 

9.2.13.1 应提供废气有组织排放口监测断面各个监测采样点位每次监测采样的原始监测数据结果

与统计报表。 

9.2.13.2 应提供 VOCs 废气排放设施、车间和厂界的 VOCs 废气无组织排放各个监测采样点位每次

监测采样的原始监测数据结果与统计报表。 

9.2.13.3 应提供含 VOCs废水排放口每次监测采样的原始监测数据结果与统计报表。 

9.2.13.4 应提供含 VOCs工业固体废物每次监测采样的原始监测数据结果与统计报表。 

9.2.14 核查与监测责任人信息 

9.2.14.1 报告中应提供核查以及报告编写人员、审核人员和批准人员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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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14.2 报告中应提供现场样品监测、现场样品采样，以及样品的标识、分发、流转、制备、保

存、处置和试样检测有关人员信息。 

9.2.14.3 在报告中应列明本文件 9.2.14.1、9.2.14.2中相关人员名单，相关人员应对核查结果和

监测数据与结果的原始数据与统计报表上签字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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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规范性） 

规范性文件分类与清单 

 

A.1 污染物排放控制标准 

—— GB 4286  船舶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 GB 4287  纺织染整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 GB 5085.7  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通则 

—— GB 8978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 GB 13015  含多氯联苯污染控制标准 

—— GB 14554  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 

—— GB 15581  烧碱、聚氯乙烯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 GB 16171  炼焦化学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 GB 16297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 GB 16889  生活垃圾填埋场污染控制标准 

—— GB 18484  危险废物焚烧污染控制标准 

—— GB 18485  生活垃圾焚烧污染控制标准 

—— GB 18597  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  

—— GB 18598  危险废物填埋污染控制标准  

—— GB 18599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 

—— GB 18918  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 

—— GB 19430  柠檬酸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 GB 19431  味精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 GB 20950  储油库废气排放标准 

—— GB 20952  加油站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 GB 21523  杂环类农药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 GB 21902  合成革与人造革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 GB 21903  发酵类制药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 GB 21904  化学合成类制药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 GB 21905  提取类制药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 GB 21906  中药类制药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 GB 21907  生物工程类制药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 GB 21908  混装制剂类制药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 GB 25463  油墨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 GB 27632  橡胶制品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 GB 28662  钢铁烧结、球团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 GB 28664  炼钢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 GB 28665  轧钢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 GB 30484  电池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 GB 30485  水泥窑协同处置工业固体废物污染控制标准 

—— GB 31570  石油炼制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 GB 31571  石油化学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 GB 31572  合成树脂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 GB 37822  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控制标准 

—— GB 37823  制药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 GB 37824  涂料、油墨及胶粘剂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 GB 39707  医疗废物处理处置污染控制标准 

—— GB 39726  铸造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 GB 39727  农药制造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 GB 39728  陆上石油天然气开采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 DB 13/ 2169  钢铁工业大气污染物超低排放标准 

http://kjs.mee.gov.cn/hjbhbz/bzwb/shjbh/swrwpfbz/199207/W020061027524164397163.pdf
http://kjs.mee.gov.cn/hjbhbz/bzwb/gthw/wxfwjbffbz/200705/W020111214516430134990.pdf
http://kjs.mee.gov.cn/hjbhbz/bzwb/gthw/gtfwwrkzbz/200804/W020120719581734247724.pdf
http://www.mee.gov.cn/image20010518/1533.pdf
http://kjs.mee.gov.cn/hjbhbz/bzwb/gthw/gtfwwrkzbz/201405/W020140530531389708182.pdf
http://kjs.mee.gov.cn/hjbhbz/bzwb/gthw/gtfwwrkzbz/200207/t20020701_63217.shtml
http://www.mee.gov.cn/image20010518/1708.pdf
http://kjs.mee.gov.cn/hjbhbz/bzwb/shjbh/swrwpfbz/200307/W020061027518964575034.pdf
http://kjs.mee.gov.cn/hjbhbz/bzwb/shjbh/swrwpfbz/200404/W020110127357549203107.pdf
http://kjs.mee.gov.cn/hjbhbz/bzwb/shjbh/swrwpfbz/200404/W020110127357549203107.pdf
http://kjs.mee.gov.cn/hjbhbz/bzwb/shjbh/swrwpfbz/200804/W020111121359847657054.pdf
http://kjs.mee.gov.cn/hjbhbz/bzwb/shjbh/swrwpfbz/200807/W020111121362461778120.pdf
http://kjs.mee.gov.cn/hjbhbz/bzwb/shjbh/swrwpfbz/200807/W020111121362461778120.pdf
http://kjs.mee.gov.cn/hjbhbz/bzwb/shjbh/swrwpfbz/200807/W020111121362461778120.pdf
http://kjs.mee.gov.cn/hjbhbz/bzwb/shjbh/swrwpfbz/200807/W020111121362461778120.pdf
http://kjs.mee.gov.cn/hjbhbz/bzwb/shjbh/swrwpfbz/200807/W020111121362461778120.pdf
http://kjs.mee.gov.cn/hjbhbz/bzwb/shjbh/swrwpfbz/201010/W02013012840554817221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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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B 13/ 2322  工业企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控制标准 

—— DB 13/ 2697  生活垃圾填埋场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 

—— DB 13/ 2698  医疗废物焚烧污染控制标准 

—— DB 13/ 2863  炼焦化学工业大气污染物超低排放标准 

—— DB 13/ 5325  生活垃圾焚烧大气污染控制标准 

A.2 生态环境风险管控标准 

—— GB 15618  土壤环境质量 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 

—— GB 36600  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 

A.3 原材料和产品中含挥发性有机物含量限量标准 

—— GB 18581  木器涂料中有害物质限量 

—— GB 18582  建筑用墙面涂料中有害物质限量 

—— GB 24409  车辆涂料中有害物质限量 

—— GB 30981  工业防护涂料中有害物质限量 

—— GB 30982  建筑胶粘剂有害物质限量 

—— GB 33372  胶粘剂挥发性有机化合物限量 

—— GB 38468  室内地坪涂料中有害物质限量 

—— GB 38469  船舶涂料中有害物质限量 

—— GB 38507  油墨中可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OCs）含量的限值 

—— GB 38508  清洗剂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含量限值 

—— GB/T 38597  低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含量涂料产品技术要求 

—— DB13/ 3005  建筑类涂料与胶粘剂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含量限值标准 

A.4 环境影响评价标准 

—— HJ 2.1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总纲 

—— HJ 2.2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大气环境 

—— HJ 2.3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地表水环境  

—— HJ 69  建设项目环境风险评价技术导则 

—— HJ/T 89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石油化工建设 

—— HJ/T 131  开发区区域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 HJ 611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制药建设项目 

—— HJ 616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技术评估导则 

—— HJ 708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钢铁建设项目 

—— HJ 941  企业突发环境事件风险分级方法 

—— HJ 961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地下水环境（试行） 

—— HJ 964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土壤环境（试行） 

A.5 污染防治技术指南标准 

—— HJ 884  污染源源强核算技术指南 准则  

—— HJ 885  污染源源强核算技术指南 钢铁工业 

—— HJ 981  污染源源强核算技术指南 炼焦化学工业 

—— HJ 982  污染源源强核算技术指南 石油炼制工业 

—— HJ 990  污染源源强核算技术指南 纺织印染工业 

—— HJ 992  污染源源强核算技术指南 制药工业  

—— HJ 993  污染源源强核算技术指南 农药制造工业 

—— HJ 994  污染源源强核算技术指南 化肥工业 

—— HJ 1089  印刷工业污染预防与污染治理可行技术指南 

—— HJ 1097  污染源源强核算技术指南 汽车制造  

—— HJ 1177  纺织工业污染防治可行技术指南 

—— HJ 1179  涂料油墨工业污染防治可行技术指南 

—— HJ 1180  家具制造业污染防治可行技术指南 

—— HJ 1181  汽车工业污染防治可行技术指南 

—— HJ 2300  污染预防与污染治理可行技术指南编制导则  

http://kjs.mee.gov.cn/hjbhbz/bzwb/other/pjjsdz/200309/W020110127327869092101.pdf
http://kjs.mee.gov.cn/hjbhbz/bzwb/other/pjjsdz/201809/W020180921558586433773.pdf
http://kjs.mee.gov.cn/hjbhbz/bzwb/other/pjjsdz/201809/W020180921558586433773.pdf
http://www.mee.gov.cn/ywgz/fgbz/bz/bzwb/wrfzjszc/201803/t20180329_433310.shtml
http://www.mee.gov.cn/ywgz/fgbz/bz/bzwb/wrfzjszc/201803/t20180329_433311.shtml
http://kjs.mee.gov.cn/hjbhbz/bzwb/wrfzjszc/201901/W020190111340990867715.pdf
http://www.mee.gov.cn/ywgz/fgbz/bz/bzwb/wrfzjszc/202002/t20200213_762907.shtml
http://www.mee.gov.cn/ywgz/fgbz/bz/bzwb/wrfzjszc/201801/t20180123_430196.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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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J 2306  炼焦化学工业污染预防与污染治理可行技术指南 

—— HJ 2521  环境保护产品技术要求制订技术导则 

—— DB 13/T 5363  生物和化学制药行业挥发性有机物与恶臭污染控制技术指南 

A.6 环境保护工程与运行控制规范标准 

—— GB/T 3485  评价企业合理用电技术导则 

—— GB/T 3486  评价企业合理用热技术导则 

—— GB 5010  总图制图标准 

—— GB/T 13306  标牌 

—— GB 15562.1  环境保护图形标志—排放口（源） 

—— GB 15562.2  环境保护图形标志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 

—— GB/T 17166 能源审计技术通则 

—— GB/T 24742  技术产品文件 工艺流程图表用图形符号的表示法 

—— GB/T 32146.1  检验检测实验室设计与建设技术要求 第 1部分：通用要求 

—— GB 50074  石油库设计规范 

—— GB 50187 工业企业总平面设计规范 

—— GB 50406  钢铁工业环境保护设计规范 

—— GB 50469  橡胶工厂环境保护设计规范 

—— GB 50483  化工建设项目环境保护设计规范 

—— GB 50489  化工企业总图运输设计规范 

—— GB 50737  石油储备库设计规范 

—— GB 50747  石油化工污水处理设计规范 

—— GB/T 50887  人造板工程环境保护设计规范 

—— GB 50984  石油化工工厂布置设计规范 

—— GB 51133  医药工业环境保护设计规范 

—— HJ/T 176  危险废物集中焚烧处置工程建设技术规范  

—— HJ/T 177  医疗废物集中焚烧处置工程技术规范 

—— HJ 228  医疗废物化学消毒集中处理工程技术规范 

—— HJ 229  医疗废物微波消毒集中处理工程技术规范 

—— HJ 276  医疗废物高温蒸汽消毒集中处理工程技术规范 

—— HJ/T 298  危险废物鉴别技术规范  

—— HJ/T 364  废塑料回收与再生利用污染控制技术规范（试行） 

—— HJ 25.6  污染地块地下水修复和风险管控技术导则 

—— HJ 471  纺织染整工业废水治理工程技术规范  

—— HJ 496  环境工程技术分类与命名 

—— HJ 515  危险废物集中焚烧处置设施运行监督管理技术规范（试行） 

—— HJ 516  医疗废物集中焚烧处置设施运行监督管理技术规范（试行） 

—— HJ 519  废铅酸蓄电池处理污染控制技术规范 

—— HJ 561  危险废物（含医疗废物）焚烧处置设施性能测试技术规范 

—— HJ 1092  陶瓷工业废气治理工程技术规范 

—— HJ 1093  蓄热燃烧法工业有机废气治理工程技术规范 

—— HJ 1094  石油炼制工业废气治理工程技术规范 

—— HJ 1095  芬顿氧化法废水处理工程技术规范 

—— HJ 1163  包装印刷业有机废气治理工程技术规范 

—— HJ 1164  污染土壤修复工程技术规范 异位热脱附 

—— HJ 1165  污染土壤修复工程技术规范 原位热脱附 

—— HJ 2000  大气污染治理工程技术导则 

—— HJ 2015  水污染治理工程技术导则  

—— HJ 2019  钢铁工业废水治理及回用工程技术规范  

—— HJ 2021  内循环好氧生物流化床污水处理工程技术规范  

—— HJ 2022  焦化废水治理工程技术规范 

—— HJ 2025  危险废物收集 贮存 运输技术规范 

—— HJ 2026  吸附法工业有机废气治理工程技术规范 

http://kjs.mee.gov.cn/hjbhbz/bzwb/other/hbcpjsyq/201208/W020120803410276251347.pdf
https://www.renrendoc.com/p-20574452.html
http://kjs.mee.gov.cn/hjbhbz/bzwb/other/hjbhgc/200505/t20050524_67081.shtml
http://www.mee.gov.cn/image20010518/3644.pdf
http://kjs.mee.gov.cn/hjbhbz/bzwb/other/hjbhgc/200603/W020111221390601207779.pdf
http://kjs.mee.gov.cn/hjbhbz/bzwb/other/hjbhgc/200603/W020111221394894641492.pdf
http://kjs.mee.gov.cn/hjbhbz/bzwb/other/hjbhgc/200608/W020110127377094539894.pdf
http://kjs.mee.gov.cn/hjbhbz/bzwb/gthw/wxfwjbffbz/200705/W020111214526330459365.pdf
http://kjs.mee.gov.cn/hjbhbz/bzwb/gthw/qtxgbz/200710/W020071011448915937525.pdf
http://www.mee.gov.cn/ywgz/fgbz/bz/bzwb/jcffbz/201906/t20190620_707197.shtml
http://kjs.mee.gov.cn/hjbhbz/bzwb/other/hjbhgc/200907/W020111114519572992771.pdf
http://www.mee.gov.cn/ywgz/fgbz/bz/bzwb/other/qt/200909/W020111114546953393906.pdf
http://kjs.mee.gov.cn/hjbhbz/bzwb/other/hjbhgc/201001/W020111114566871170653.pdf
http://kjs.mee.gov.cn/hjbhbz/bzwb/other/hjbhgc/201001/W020111114566871170653.pdf
http://kjs.mee.gov.cn/hjbhbz/bzwb/other/hjbhgc/200912/W020111114567507298957.pdf
http://kjs.mee.gov.cn/hjbhbz/bzwb/gthw/qtxgbz/201002/W020130201556503494429.pdf
http://kjs.mee.gov.cn/hjbhbz/bzwb/other/hjbhgc/201203/W020120410349469382058.pdf
http://kjs.mee.gov.cn/hjbhbz/bzwb/other/hjbhgc/201210/W020121023553859878208.pdf
http://kjs.mee.gov.cn/hjbhbz/bzwb/other/hjbhgc/201210/W020121023555840304339.pdf
http://kjs.mee.gov.cn/hjbhbz/bzwb/other/hjbhgc/201212/W02012123138653326723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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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J 2027  催化燃烧法工业有机废气治理工程技术规范 

—— HJ 2030  味精工业废水治理工程技术规范   

—— HJ 2035  工业固体废物处理处置工程技术导则  

—— HJ 2037  含多氯联苯废物焚烧处置工程技术规范 

—— HJ 2042  危险废物处置工程技术导则  

—— HJ 2044  发酵类制药工业废水治理工程技术规范 

—— HJ 2045  石油炼制工业废水治理工程技术规范  

—— HJ 2050  环境工程设计文件编制指南 

—— HJ 2051  烧碱、聚氯乙烯工业废水处理工程技术规范   

—— HJ 2300  污染预防与污染治理可行技术指南编制导则 

—— HJ 2306  炼焦化学工业污染预防与污染治理可行技术指南 

—— HJ 2521  环境保护产品技术要求制订技术导则 

—— DB 13/T 5361  废塑料回收与再生利用污染控制技术规范 

—— CJJ/T 270  生活垃圾焚烧厂标识标志标准 

—— HG/T 20519.1 化工工艺设计施工图内容和深度统一规定 第 1部分：一般要求 

—— HG/T 20519.2 化工工艺设计施工图内容和深度统一规定 第 2部分：工艺系统 

—— HG/T 20519.3 化工工艺设计施工图内容和深度统一规定 第 3部分：设备布置 

—— HG/T 20519.4 化工工艺设计施工图内容和深度统一规定 第 4部分：管道布置 

—— HG/T 20519.5 化工工艺设计施工图内容和深度统一规定 第 5部分：管道机械 

—— HG/T 20519.6 化工工艺设计施工图内容和深度统一规定 第 6部分：管道材料 

—— HG 20557.1  工艺系统设计管理规定 工艺系统专业的职责范围与工程设计阶段的任务 

—— HG 20557.2  工艺系统设计管理规定 工艺系统专业在工程设计各阶段与其它专业的关系 

—— HG 20557.3  工艺系统设计管理规定 工艺系统专业工程设计质量保证程序 

—— HG 20557.4  工艺系统设计管理规定 工艺系统专业工程设计文件校审细则 

—— HG 20557.5  工艺系统设计管理规定 工艺系统专业工程设计资料管理办法 

—— HG 20557.6  工艺系统设计管理规定 工艺系统专业在工程设计有关重要会议中的职责和任

务 

—— HG 20558.1  工艺系统专业接受文件内容的规定 

—— HG 20558.2  工艺系统专业提交文件内容的规定 

—— HG 20558.3  工艺系统专业设计成品文件内容的规定 

—— HG 20559.1  管道仪表流程图设计内容和深度规定 

—— HG 20559.2  管道仪表流程图设备图形符号 

—— HG 20559.3  管道仪表流程图管道和管件图形符号 

—— HG 20559.4  管道仪表流程图管道编号及标注 

—— HG 20559.5  管道仪表流程图物料代号和缩写词 

—— HG 20559.6  管道仪表流程图隔热、保温、防火和隔声代号 

—— HG 20559.7  管道仪表流程图设备位号 

—— SH 3009  石油化工可燃性气体排放系统设计规范 

—— SH/T 3024  石油化工环境保护设计规范 

—— SH/T 3043  石油化工设备管道钢结构表面色和标志规定 

—— SH 3063  石油化工企业可燃气体和有毒气体检测报警设计规范 

—— SH/T 3105  石油化工仪表管线平面布置图图形符号及文字代号 

—— SH 3173  石油化工污水再生利用设计规范 

—— ISO 10628-1 化学和石油化学工业图表 第 1部分：图表规格（Diagrams for the chemical 

and petrochemical industry- Part 1:Specification of diagrams） 

—— ISO 10628-2 化学和石油化学工业图表 第 2部分：图形符号（Diagrams for the chemical 

and petrochemical industry-Part 2:Graphical symbols） 

—— EN ISO 10628-2001 工艺加工流程图.总则（Flow diagrams for process plants —

General rules） 

A.7 环境保护产品标准 

—— GB/T 16758  排风罩的分类及技术条件 

—— GB 19218  医疗废物焚烧炉技术要求（试行） 

http://kjs.mee.gov.cn/hjbhbz/bzwb/other/hjbhgc/201304/W020130403528044493020.pdf
http://kjs.mee.gov.cn/hjbhbz/bzwb/gthw/qtxgbz/201309/W020131105573858985159.pdf
http://kjs.mee.gov.cn/hjbhbz/bzwb/other/hjbhgc/201406/W020140620510630672993.pdf
http://kjs.mee.gov.cn/hjbhbz/bzwb/other/hjbhgc/201410/W020141029369665417512.pdf
http://kjs.mee.gov.cn/hjbhbz/bzwb/other/hjbhgc/201412/W020141225407159323993.pdf
http://kjs.mee.gov.cn/hjbhbz/bzwb/other/hjbhgc/201602/W020160204337839212190.pdf
http://kjs.mee.gov.cn/hjbhbz/bzwb/other/hbcpjsyq/201208/W020120803410276251347.pdf
https://www.so.com/link?m=b1PqZS3rCB2Cm8tjG6JXXXp+XsI2vBw+qHqx2e8lnW/v6s0H6aH31fvrm6+37RA0InCvImxJWDtR40tw9LA2FEP3AOwtR7oJW2609T4BcpBI1V+fyWS/S47bb4yO9Yf9mtxeRCUJm+z4c/NYXtKQ1NajnuArrnXO39dghm2gI83MStGuEsGi438z4A833XR+MRv+/Dx+LsOg=
http://www.mee.gov.cn/image20010518/154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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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J/T 220  环境标志产品技术要求 胶黏剂 

—— HJ/T 386  环境保护产品技术要求 工业废气吸附净化装置 

—— HJ/T 387  环境保护产品技术要求 工业废气吸收净化装置 

—— HJ/T 389  环境保护产品技术要求 工业有机废气催化净化装置 

—— HJ 2521  环境保护产品技术要求制订技术导则 

A.8 排污许可技术规范标准 

—— HJ 846  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钢铁工业 

—— HJ 853  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石化工业 

—— HJ 854  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炼焦化学工业 

—— HJ 858.1  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制药工业—原料药制造 

—— HJ 859.1  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制革及毛皮加工工业—制革工业 

—— HJ 860.3  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农副食品加工工业-屠宰及肉类加工工业 

—— HJ 861  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纺织印染工业 

—— HJ 862  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农药制造工业 

—— HJ 864.1  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化肥工业-氮肥 

—— HJ 864.2  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磷肥、钾肥、复混肥料、有机肥料及微生物肥

料工业 

—— HJ 942  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总则 

—— HJ 944  排污单位环境管理台账及排污许可证执行报告技术规范 总则（试行） 

—— HJ 953  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锅炉 

—— HJ 954  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陶瓷砖瓦工业 

—— HJ 967  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电池工业 

—— HJ 971  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汽车制造业 

—— HJ 978   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水处理（试行） 

—— HJ 1027  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家具制造工业 

—— HJ 1030.3  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食品制造工业—方便食品、食品及饲料添加剂

制造工业 

—— HJ 1031  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电子工业 

—— HJ 1032  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人造板工业 

—— HJ 1033  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工业固体废物和危险废物治理 

—— HJ 1034  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废弃资源加工工业 

—— HJ 1036  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聚氯乙烯工业 

—— HJ 1038  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危险废物焚烧 

—— HJ 1062  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制药工业—生物药品制品制造 

—— HJ 1063  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制药工业—化学药品制剂制造 

—— HJ 1064  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制药工业—中成药生产 

—— HJ 1065  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制革及毛皮加工工业—毛皮加工工业 

—— HJ 1066  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印刷工业 

—— HJ 1101  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煤炭加工—合成气和液体燃料生产 

—— HJ 1102  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化学纤维制造业 

—— HJ 1103  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专用化学产品制造工业 

—— HJ 1104  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日用化学产品制造工业 

—— HJ 1105  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医疗机构 

—— HJ 1106  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环境卫生管理业 

—— HJ 1108  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羽毛（绒）加工工业 

—— HJ 1109  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农副食品加工工业—水产品加工工业 

—— HJ 1110  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农副食品加工工业—饲料加工、植物油加工工业 

—— HJ 1115  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金属铸造工业 

—— HJ 1116  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涂料、油墨、颜料及类似产品制造业 

—— HJ 1118  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储油库、加油站 

—— HJ 1119  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石墨及其他非金属矿物品制造 

—— HJ 1120  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水处理通用工序 

http://kjs.mee.gov.cn/hjbhbz/bzwb/other/hbcpjsyq/200712/W020120105575007668263.pdf
http://kjs.mee.gov.cn/hjbhbz/bzwb/other/hbcpjsyq/200712/W020120105575007668263.pdf
http://kjs.mee.gov.cn/hjbhbz/bzwb/other/hbcpjsyq/200712/W020111214525604592716.pdf
http://www.mee.gov.cn/ywgz/fgbz/bz/bzwb/other/hbcpjsyq/201208/W020120803410276251347.pdf
http://www.mee.gov.cn/ywgz/fgbz/bz/bzwb/pwxk/201710/W020171010327498195274.pdf
http://www.mee.gov.cn/ywgz/fgbz/bz/bzwb/pwxk/201808/W020180807358543721686.pdf
http://www.mee.gov.cn/ywgz/fgbz/bz/bzwb/pwxk/201811/W020181115298062287807.pdf
http://www.mee.gov.cn/ywgz/fgbz/bz/bzwb/pwxk/201906/W020190606477512248323.pdf
http://www.mee.gov.cn/ywgz/fgbz/bz/bzwb/pwxk/201908/W020190828515214781085.pdf
http://www.mee.gov.cn/ywgz/fgbz/bz/bzwb/pwxk/201908/W020190828515214781085.pdf
http://www.mee.gov.cn/ywgz/fgbz/bz/bzwb/pwxk/201907/W020190726463360946225.pdf
http://www.mee.gov.cn/ywgz/fgbz/bz/bzwb/pwxk/201907/W020190801613646096786.pdf
http://www.mee.gov.cn/ywgz/fgbz/bz/bzwb/pwxk/201908/W020190826583315084976.pdf
http://www.mee.gov.cn/ywgz/fgbz/bz/bzwb/pwxk/201908/W020190828514974076303.pdf
http://www.mee.gov.cn/ywgz/fgbz/bz/bzwb/pwxk/201908/W020190824420957252646.pdf
http://www.mee.gov.cn/ywgz/fgbz/bz/bzwb/pwxk/201909/W02019090435147393131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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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J 1121  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工业炉窑 

—— HJ 1122  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橡胶和塑料制品工业 

—— HJ 1123  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制鞋工业 

—— HJ 1124  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 

—— HJ 1125  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稀有稀土金属冶炼 

—— HJ 1200  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工业固体废物 

A.9 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标准 

—— HJ/T 254  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 电解铝 

—— HJ 404  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设施验收技术规范 钢铁工业 

—— HJ 405  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设施验收技术规范  石油炼制 

—— HJ 406  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设施验收技术规范  乙烯工程 

—— HJ 407  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设施收技术规范  汽车制造 

—— HJ 408  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设施验收技术规范  造纸工业 

—— HJ/T 431  储油库、加油站大气污染治理项目验收检测技术规范 

—— HJ 709  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 纺织染整 

—— HJ 790  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 涤纶 

—— HJ 791  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 粘胶纤维 

—— HJ 792  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 制药 

—— HJ 794  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 医疗机构 

—— DB 13/T 2207  河北省建设项目环境监理技术规范 

A.10 检查与监测采样技术规范标准 

—— HJ/T 1  气体参数测量和采样的固定位装置 

—— HJ 8.2  环境保护档案管理规范 环境监测 

—— HJ/T 20  工业固体废物采样制样技术规范 

—— HJ 25.2  场地环境监测技术导则 

—— HJ/T 55  大气污染物无组织排放监测技术导则 

—— HJ/T 91  地表水和污水监测技术规范 

—— HJ 91.1  污水监测技术规范 

—— HJ/T 92  水污染物排放总量监测技术规范 

—— HJ/T 166  土壤环境监测技术规范 

—— HJ/T 194  环境空气质量手工监测技术规范 

—— HJ/T 365  危险废物（含医疗废物）焚烧处置设施二噁英排放监测技术规范 

—— HJ/T 373  固定污染源监测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技术规范（试行） 

—— HJ/T 397  固定源废气监测技术规范 

—— HJ 561  危险废物（含医疗废物）焚烧处置设施性能测试技术规范 

—— HJ 589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监测技术规范 

—— HJ 606  工业污染源现场检查技术规范 

—— HJ 691  环境空气 半挥发性有机物采样技术导则 

—— HJ 733  泄漏和敞开液面排放的挥发性有机物检测技术导则 

—— HJ 905  恶臭污染环境监测技术规范 

—— HJ 1019  地块土壤和地下水中挥发性有机物采样技术导则 

—— HJ 1029  工业企业土壤和地下水自行监测技术指南（试行） 

—— HJ 1134  生活垃圾焚烧飞灰污染控制技术规范（试行） 

—— HJ 1230  工业企业挥发性有机物泄露检测与修复技术指南 

—— AQ/T 4274  局部排风设施控制风速检测与评估技术规范 

A.11 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标准 

—— HJ 819  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总则 

—— HJ 878  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钢铁工业及炼焦化学工业 

—— HJ 879  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纺织印染工业 

—— HJ 880  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石油炼制工业 

http://www.mee.gov.cn/image20010518/6258.pdf
http://kjs.mee.gov.cn/hjbhbz/bzwb/gthw/qtxgbz/199807/W020190128557848529134.pdf
http://kjs.mee.gov.cn/hjbhbz/bzwb/jcffbz/200711/W020071107399657683601.pdf
http://kjs.mee.gov.cn/hjbhbz/bzwb/gthw/qtxgbz/201002/W020130201556503494429.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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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J 881  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提取类制药工业 

—— HJ 882  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发酵类制药工业 

—— HJ 883  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化学合成类制药工业 

—— HJ 946  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制革及皮毛加工工业 

—— HJ 947  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石油化学工业 

—— HJ 948.1  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化肥工业-氮肥 

—— HJ 985  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电镀工业 

—— HJ 986  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农副食品加工业 

—— HJ 987  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农药制造业 

—— HJ 1084  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食品制造 

—— HJ 1085  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酒、饮料制造 

—— HJ 1086  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涂装 

—— HJ 1087  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涂料油墨制造 

—— HJ 1139  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化学纤维制造业 

—— HJ 1204  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电池工业 

—— HJ 1205  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固体废物焚烧 

—— HJ 1206  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人造板工业 

—— HJ 1207  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橡胶和塑料制品 

—— HJ 1209  工业企业土壤和地下水自行监测技术指南（试行） 

A.12 自动监测规范与仪器设备标准 

—— GB/T 19022  测量管理体系 测量过程和测量设备的要求 

—— GB/T 36090  气体分析在线自动测量系统质量保证指南 

—— HJ 75  固定污染源烟气（SO2、NOX、颗粒物）排放连续监测技术规范 

—— HJ 76  固定污染源烟气（SO2、NOX、颗粒物）排放连续监测系统技术要求及检测方法 

—— HJ/T 166  土壤环境监测技术规范 

—— HJ 353  水污染源在线监测系统（CODCr、NH3-N等）安装技术规范 

—— HJ 354  水污染源在线监测系统（CODCr、NH3-N等）运行技术规范 

—— HJ 355  水污染源在线监测系统（CODCr、NH3-N等）验收技术规范 

—— HJ 1010  环境空气挥发性有机物气相色谱连续监测系统技术要求及检测方法 

—— HJ 1011  环境空气和废气 挥发性有机物组分 便携式傅里叶红外监测仪技术要求及检测方

法 

—— HJ 1012  环境空气和废气 总烃、甲烷和非甲烷总烃 便携式监测仪技术要求及检测方法 

—— HJ 1013  固定污染源废气非甲烷总烃连续监测系统技术要求及检测方法 

—— DB 13/T 1642.1  水污染物连续自动监测系统 第 1部分：技术要求和安装技术规范 

—— DB 13/T 1642.2  水污染物连续自动监测系统 第 2部分：验收技术规范 

—— DB 13/T 1642.3  水污染物连续自动监测系统 第 3部分：运行与考核技术规范 

—— JB/T 12963  空气中挥发性有机物在线气相色谱仪 

—— JB/T 12965  水中挥发性有机物在线气相色谱仪 

—— JJF 1172  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光离子化检测仪校准规范 

—— JJG 835  速度-面积法流量装置检定规程 

—— JJG（冀）  环境空气半挥发性有机物采样器检定规程 

A.13 监测方法标准 

—— GB/T 3186  色漆、清漆和色漆与清漆用原材料 取样 

—— GB/T 8017  石油产品蒸气压的测定 雷德法 

—— GB/T 14676  空气质量 三甲胺的测定 气相色谱法 

—— GB/T 14678  空气质量 硫化氢 甲硫醇甲硫醚 二甲二硫的测定 气相色谱法 

—— GB/T 15432  环境空气 总悬浮颗粒物的测定 重量法 

—— GB/T 15439  环境空气 苯并（a）芘的测定 高效液相色谱法 

—— GB/T 15501  空气质量 硝基苯类（一硝基和二硝基化合物）的测定 锌还原-盐酸萘乙二胺

分光光度法 

—— GB/T 15502  空气质量 苯胺类的测定 盐酸萘乙二胺分光光度法 

http://www.mee.gov.cn/ywgz/fgbz/bz/bzwb/pwxk/202112/W020211206540057951639.pdf
http://www.mee.gov.cn/ywgz/fgbz/bz/bzwb/pwxk/202112/W020211206543170949776.pdf
http://www.mee.gov.cn/ywgz/fgbz/bz/bzwb/pwxk/202112/W020211206545799214165.pdf
http://www.mee.gov.cn/ywgz/fgbz/bz/bzwb/pwxk/202112/t20211206_963127.shtml
http://www.mee.gov.cn/ywgz/fgbz/bz/bzwb/jcffbz/202112/t20211206_963131.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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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T 15516  空气质量 甲醛的测定 乙酰丙酮分光光度法 

—— GB/T 16157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颗粒物测定与气态污染物采样方法 

—— GB/T 23984  色漆和清漆.低 VOC乳胶漆中挥发性有机化合物（罐内 VOC）含量的测定 

—— GB/T 23985  色漆和清漆.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OC）含量的测定.差值法 

—— GB/T 23986  色漆和清漆.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OC）含量的测定.气相色谱法 

—— GB/T 34675  辐射固化涂料中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OC）含量的测定 

—— GB/T 34682  含有活性稀释剂的涂料中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OC）含量的测定 

—— GB/T 37884  涂料中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OC）释放量的测定 

—— GB/T 38608  油墨中可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OCs）含量的测定方法 

—— GBZ/T 160.62  工作场所空气有毒物质测定 酰胺类化合物 

—— HJ/T 28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氰化氢的测定 异烟酸-吡唑啉酮分光光度法 

—— HJ/T 31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光气的测定 苯胺紫外分光光度法 

—— HJ/T 32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酚类化合物的测定 4-氨基安替比林分光光度法 

—— HJ/T 33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甲醇的测定 气相色谱法 

—— HJ/T 34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氯乙烯的测定 气相色谱法 

—— HJ/T 35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乙醛的测定 气相色谱法 

—— HJ/T 36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丙烯醛的测定 气相色谱法 

—— HJ/T 37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丙烯腈的测定 气相色谱法 

—— HJ 38  固定污染源废气 总烃、甲烷和非甲烷总烃的测定 气相色谱法 

—— HJ/T 39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氯苯类的测定 气相色谱法 

—— HJ/T 40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苯并（a）芘的测定 高效液相色谱法 

—— HJ/T 66  大气固定污染源 氯苯类化合物的测定 气相色谱法 

—— HJ/T 68  大气固定污染源 苯胺类的测定 气相色谱法 

—— HJ 77.2  环境空气和废气 二噁英类的测定 同位素稀释高分辨气相色谱-高分辨质谱法 

—— HJ 583  环境空气 苯系物的测定 固体吸附/热脱附-气相色谱法 

—— HJ 584  环境空气 苯系物的测定活性炭吸附/二硫化碳解析-气相色谱法 

—— HJ 604  环境空气 总烃、甲烷和非甲烷总烃的测定 直接进样-气相色谱法 

—— HJ 605  土壤和沉积物 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吹扫捕集/气相色谱-质谱法 

—— HJ 639  水质 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吹扫捕集/气相色谱-质谱法 

—— HJ 642  土壤和沉积物 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顶空/气相色谱-质谱法 

—— HJ 643  工业固体废物 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顶空/气相色谱-质谱法 

—— HJ 644  环境空气 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吸附管采样-热脱附/气相色谱-质谱法 

—— HJ 645  环境空气 挥发性卤代烃的测定 活性炭吸附-二硫化碳解析/气相色谱法 

—— HJ 646  环境空气和废气 气相和颗粒物中多环芳烃的测定 气相色谱-质谱法 

—— HJ 647  环境空气和废气 气相和颗粒物中多环芳烃的测定 高效液相色谱法 

—— HJ 683  环境空气 醛、酮类化合物的测定 高效液相色谱法 

—— HJ 686  水质 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吹扫捕集/气相色谱法 

—— HJ 695  土壤 有机碳的测定 燃烧氧化-非分散红外法 

—— HJ 703  土壤和沉积物 酚类化合物的测定 气相色谱法 

—— HJ 713  工业固体废物 挥发性卤代烃的测定 吹扫捕集/气相色谱-质谱法 

—— HJ 714  工业固体废物 挥发性卤代烃的测定 顶空/气相色谱-质谱法 

—— HJ 732  固定污染源废气 挥发性有机物的采样 气袋法 

—— HJ 734  固定污染源废气 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固定相吸附-热脱附/气相色谱-质谱法 

—— HJ 735  土壤和沉积物 挥发性卤代烃的测定 吹扫捕集/气相色谱-质谱法 

—— HJ 736  土壤和沉积物 挥发性卤代烃的测定 顶空/气相色谱-质谱法 

—— HJ 738  环境空气 硝基苯类化合物的测定 气相色谱法 

—— HJ 739  环境空气 硝基苯类化合物的测定 气相色谱-质谱法 

—— HJ 741  土壤和沉积物 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顶空/气相色谱法 

—— HJ 742  土壤和沉积物 挥发性芳香烃的测定 顶空/气相色谱法 

—— HJ 759  环境空气 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罐采样/气相色谱-质谱法 

—— HJ 760  工业固体废物 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顶空-气相色谱法 

—— HJ 784  土壤和沉积物 多环芳烃的测定 高效液相色谱法 

—— HJ 801  环境空气和废气 酰胺类化合物的测定 液相色谱法 

http://kjs.mee.gov.cn/hjbhbz/bzwb/jcffbz/201403/W020140421394684147827.pdf
http://kjs.mee.gov.cn/hjbhbz/bzwb/jcffbz/201409/W020140928398480743503.pdf
http://kjs.mee.gov.cn/hjbhbz/bzwb/jcffbz/201412/W020141208603043836267.pdf
http://kjs.mee.gov.cn/hjbhbz/bzwb/jcffbz/201412/W020141208604771257610.pdf
http://kjs.mee.gov.cn/hjbhbz/bzwb/jcffbz/201502/W020150212557841201145.pdf
http://kjs.mee.gov.cn/hjbhbz/bzwb/jcffbz/201502/W020150212557626630229.pdf
http://kjs.mee.gov.cn/hjbhbz/bzwb/jcffbz/201602/W020160217519418561561.pdf


DB 13/T 5500—2022 

40 

—— HJ 810  水质 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顶空/气相色谱-质谱法 

—— HJ 834  土壤和沉积物 半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气相色谱-质谱法 

—— HJ 912  工业固体废物 有机氯农药的测定 气相色谱-质谱法 

—— HJ 914  百草枯和杀草快的测定 固相萃取-高效液相色谱法 

—— HJ 919  环境空气 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便携式傅里叶红外法 

—— HJ 950  工业固体废物 多环芳烃的测定 气相色谱-质谱法 

—— HJ 951  工业固体废物 半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气相色谱-质谱法 

—— HJ 975  工业固体废物 苯系统的测定 顶空-气相色谱法 

—— HJ 976  工业固体废物 苯系统的测定 顶空/气相色谱-质谱法 

—— HJ 1016  固定污染源废气 挥发性卤代烃的测定 气袋采样-气相色谱法 

—— HJ 1020  土壤和沉积物 石油烃（C6-C9）的测定 吹扫捕集/气相色谱法 

—— HJ 1021  土壤和沉积物 石油烃（C10-C40）的测定 气相色谱法 

—— HJ 1041  固定污染源废气 三甲胺的测定 抑制型离子色谱法 

—— HJ 1042  环境空气和废气 三甲胺的测定 溶液吸收-顶空/气相色谱法 

—— HJ 1048  水质 17种苯胺类化合物的测定 液相色谱-三重四极杆质谱法 

—— HJ 1049  水质 4种硝基酚类化合物的测定 液相色谱-三重四极杆质谱法 

—— HJ 1050  水质 氯酸盐、亚氯酸盐、溴酸盐、二氯乙酸和三氯乙酸的测定 离子色谱法 

—— HJ 1051  土壤 石油类的测定 红外分光光度法 

—— HJ 1058  硬质聚氨酯泡沫和组合聚醚中 CFC-12、HCFC-22 CFC-11和 HCFC-141b等消耗臭氧

层物质的测定 便携式顶空/气相色谱-质谱法 

—— HJ 1067  水质 苯系物的测定 顶空/气相色谱法 

—— HJ 1070  水质 15种氯代除草剂的测定 气相色谱法 

—— HJ 1072  水质 吡啶的测定 顶空/气相色谱法 

—— HJ 1073  水质 萘酚的测定 高效液相色谱法 

—— HJ 1076  环境空气 氨、甲胺、二甲胺和三甲胺的测定 离子色谱法 

—— HJ 1077  固定污染源废气 油烟和油雾的测定 红外分光光度法 

—— HJ 1078  固定污染源废气 甲硫醇等 8种含硫有机化合物的测定 气袋采样-预浓缩/气相色

谱-质谱法 

—— HJ 1079  固定污染源废气 氯苯类化合物的测定 气相色谱法 

—— HJ 1153  固定污染源废气 醛、酮类化合物的测定 溶液吸收-高效液相色谱法 

—— HJ 1154  环境空气 醛、酮类化合物的测定 溶液吸收-高效液相色谱法 

—— DB 11/T 1367  固定污染源废气 甲烷/总烃/非甲烷总烃的测定 便携式氢火焰离子化检测器

法 

A.14 环境管理及监测管理标准 

—— GB/T 3840  制定地方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技术方法 

—— GB/T 19000  质量管理体系 基础和术语 

—— GB/T 19001  质量管理体系 要求 

—— GB/T 20000.1  标准化工作指南 第 1部分：标准化和相关活动的通用术语 

—— GB/T 24001  环境管理体系 要求及使用指南 

—— GB/T 24004  环境管理体系 通用实施指南 

—— GB/T 27000  合格评定·词汇和通用原则 

—— GB/T 27020  合格评定 各类检验机构的运作要求 

—— GB/T 27025  检测和校准实验室能力的通用要求 

—— GB/T 27408  实验室质量控制非标准测试方法的有效性评价线性关系 

—— GB/T 27415  分析方法检出限和定量限的评估 

—— GB/T 27417  合格评定 化学分析方法确认和验证指南 

—— GB/T 27476.1  检测实验室安全 第 1部分：总则 

—— GB/T 31880  检验检测机构诚信基本要求 

—— HJ/T 8.3  环境保护档案管理规范 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  

—— HJ/T 8.4  环境保护档案管理规范 污染源 

—— HJ 168  环境监测分析方法标准制订技术导则 

—— HJ 630  环境监测质量管理技术导则 

http://www.mee.gov.cn/ywgz/fgbz/bz/bzwb/other/qt/199501/t19950101_71364.shtml
http://www.mee.gov.cn/ywgz/fgbz/bz/bzwb/other/qt/199501/t19950101_71376.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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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J 945.1  国家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制订技术导则 

—— HJ 945.2  国家水污染物排放标准制订技术导则 

—— JJF 1356  重点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审查规范 

—— RB/T 041 检验检测机构管理和技术能力评价 生态环境监测要求 

—— RB/T 214  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能力认定评价 检验检测机构通用要求 

A.15 行政管理规范性文件 

—— 《环境监测管理办法》（环境保护总局令 第 39号） 

—— 《污染源自动监控设施现场监督检查办法》（环境保护部令 第 19号） 

—— 《污染源自动监控管理办法》（环境保护总局令 第 28号） 

——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后评价管理办法（试行）》（环境保护部令 第 37号） 

—— 《排污许可管理办法（试行）》（环境保护部令 第 48号） 

—— 《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分类管理名录（2019年版）》（生态环境部令 第 11号） 

—— 《国家危险废物名录（2021年版）》（生态环境部令 第 15号） 

——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2021 年版）》（生态环境部令 第 16号） 

——  《企业环境信息依法披露管理办法》（生态环境部令 第 24号） 

—— 《河北省用能和排污计量监督管理办法》（河北省人民政府令〔2014〕第 16号） 

—— 《国家重点监控企业自行监测及信息公开办法（试行）》（环发[2013]81号） 

—— 《国家重点监控企业污染源监督性监测及信息公开办法（试行）》（环发[2013]81号） 

—— 《环境监测数据弄虚作假行为判定及处理办法》（环发〔2015〕175号） 

—— 《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国环规环评〔2017〕4号） 

—— 《关于加强生态环境监测机构监督管理工作的通知》（环监测〔2018〕45号） 

—— 《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生态环境监测机构评审补充要求》（国市监检测〔2018〕245号） 

—— 《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指南 污染影响类》（生态环境部公告 2018年 第 9号） 

—— 《关于印发《重点行业挥发性有机物综合治理方案》的通知》（环大气〔2019〕53号） 

—— 《关于印发环评管理中部分行业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的通知》（环办〔2015〕52号） 

—— 《关于印发制浆造纸等十四个行业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的通知》（环办环评〔2018〕6号） 

—— 《关于印发淀粉等五个行业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的通知》（环办环评函〔2019〕934号） 

—— 《关于印发《污染影响类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试行）》的通知》（环办环评函〔2020〕

688号） 

—— 《关于加强固定污染源废气挥发性有机物监测工作的通知》（环办监测函[2018] 123号） 

—— 《关于实施生态环境监测方法新标准相关问题的复函》（监测函[2019]4号） 

—— 《关于印发《固定污染源废气中非甲烷总烃排放连续监测技术指南（试行）》的通知》（环

办监测函〔2020〕90号） 

—— 《污染影响类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试行）》（环办环评函〔2020〕688号） 

—— 《检验检测机构监督管理办法》（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 第 3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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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B  

附 录 B  

（规范性） 

VOCs泄漏源和敞开液面源的控制核查与监测要求及方法 

 

B.1 VOCs设备及组件和管线组件等泄漏源和敞开液面源的认定 

在VOCs流经过设备与管线组件和敞开液面时，应进行泄漏和逸散控制监测，其设备及组件与管

线组件和敞开液面源至少（但不限于）包括： 

a) 废气收集装置； 

b) 废气输送设备及管道； 

c) 废气储存设施； 

d) 废气处理（治理）设施； 

e) 废气排放设施； 

f) 废气设备及组件和管线组件： 

1) 泵； 

2) 压缩机； 

3) 泵和压缩机密封系统排气口和储罐呼吸口； 

4) 阀门； 

5) 开口阀或开口管线； 

6) 法兰及其他连接件； 

7) 泄压装置或设备； 

8) 取样连接系统； 

9) 检修口密封处； 

10) 加盖的物料集输、储存，以及废水集输、储存和净化处理设施； 

11) 其他密封设备。 

B.2 VOCs设备组件和管线组件的编码 

应按照国家、行业和地方标准与规范的要求，对设备组件和管线组件及泄漏监测点位进行编码。 

B.3 设备及组件和管线组件泄漏控制点信息图 

应根据生产与治理工艺，依照设备设施、密闭管线、泵、压缩机、阀门、开口阀或开口管线、法

兰及其他连接件、泄压设备、取样连接系统、其他密封设备的安装使用情况，绘制设备和管线组件

泄漏控制点位设备组件和管线组件流程图。 

B.4 VOCs泄漏监测周期 

根据设备组件与管线组件的类型，采用不同的泄漏监测周期： 

a) 泵、压缩机、阀门、开口阀或开口管线、气体/蒸气泄压设备、取样连接系统每 3个月监测

一次； 

b) 法兰及其他连接件、其它密封设备每 6个月监测一次； 

c) 对于 VOCs 流经的初次开工开始运转的设备和管线组件，应在开工后 30 日内对其进行第一

次监测； 

d) 挥发性有机液体流经的设备和管线组件每周应进行目视观察，检查其密封处是否出现滴液

迹现象。 

B.5 VOCs泄漏源和敞开液面源的监测要求及方法 

B.5.1 应按照HJ 733、HJ 1230等技术规范要求和本文件规定，制定监测方案，开展监测并记录，

提供监测报告。 

B.5.2 泄漏出现以下情况，则认定发生了泄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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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有机气体和挥发性有机液体流经的设备与管线组件，采用氢火焰离子化检测仪（以甲烷

或丙烷为校正气体），泄漏监测值大于等于 2000μmol/mol； 

b) 其他 VOCs 流经的设备与管线组件，采用氢火焰离子化检测仪（以甲烷或丙烷为校正气

体），泄漏监测值大于等于 500μmol/mol； 

c) 石油炼制行业按 GB 31570 泄漏条件认定； 

d) 石油化工行业按 GB 31571 泄漏条件认定； 

e) 合成树脂行业按 GB 31572 泄漏条件认定； 

f) 其他行业按行业标准规定的泄漏条件认定； 

g) 未有行业执行标准的按以下条件进行泄漏认定： 

1) 气体执行 GB 37822 的“气态 VOCs 物料”泄漏认定条件； 

2) 轻液执行 GB 37822 的“挥发性有机液体”泄漏认定条件； 

3) 重液执行 GB 37822 的“其他”泄漏认定条件； 

4) 密封点存在渗液、滴液等可见的泄漏现象。  

B.6 VOCs泄漏源和敞开液面源的监测记录要求及方法 

B.6.1 按照本文件第9章和HJ 733、HJ 1230等规定要求及方法进行监测记录。 

B.6.2 记录至少（但不限于）应包括：监测的日期、监测设备与管线组件名称、代码、污染物控制

项目及限值、监测的时间段和监测值，监测方法、监测仪器相关信息和监测人员信息等。 

B.7 VOCs废气泄漏点泄漏率和泄漏体积泄漏率的核查 

应根据生产与治理工艺，依照设备设施、密闭管线、泵、压缩机、阀门、开口阀或开口管线、法

兰及其他连接件、泄压设备、取样连接系统、其他密封设备的安装使用情况，核查VOCs各泄漏缝隙、

泄漏孔洞和排入口与排出口等泄漏点位，核查各VOCs内泄和外泄的具体点位。 

统计计算泄漏点的泄漏率与内泄和外泄体积的泄漏率。 

B.8 VOCs废气泄漏逸散的监测报告 

见本文件第9章有关规定要求及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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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C  

附 录 C  

（规范性） 

涂装作业 VOCs排放总量核算 

 

C.1 有涂装作业 VOCs排放行业，其单位涂装面积 VOCs 总量排放限值的计算考核是以每月表面涂装工

艺所有排放的 VOCs总量（含逸散性排放量）除以底涂总面积为依据。 

C.2 汽车涂装生产线每月 VOCs 排放总量以物料衡算法按式（C.1）计算： 

m（VOCs）＝I－m1－m2  ……………………………………………………（C.1） 

dim   i
n
1iI    ……………………………………………………（C.2） 

Ci  i
n
1i VI   ……………………………………………………（C.3） 

baIO 2    ……………………………………………………………（C.4）  

式中： 

I——为各涂装单元每月使用涂料、稀释剂、密封胶及清洗溶剂中VOCs 的量，单位为千克每月（kg/

月），使用式（C.2）、（C.3）方法计算均可。 

m1——为每月回收VOCs 的量（可再利用或进行废物处置），计量单位为kg/月； 

m2——为每月污染控制设备破坏掉的VOCs 的量，计量单位为kg/月。可用式（C.4）计算，也可根

据污染物处理设施进、出口每季度的监督监测数据或通过有效性审核的在线监测数据认定。 

mi——第i种溶剂的使用量，计量单位为kg/月； 

di——第i种溶剂中所含VOCs的百分比（%），n表示所有含VOCs的涂料、稀释剂、密封胶及清洗溶

剂等的总种类数； 

Vi——使用第i种溶剂的总体积，计量单位为L； 

Ci——第i种溶剂中所含VOCs的浓度，计量单位为kg/L； 

a——该处理设施对应废气来源的生产工序中VOC进入处理设施的比例（%），例如对中涂烘房废气

的处理设施，则对应的a指中涂过程中进入烘房的VOCs比例。a值根据企业提供的相关佐证数据测算获得。

一般认为对自动喷涂，进入烘干段占比15%～35%，对手工喷涂，进入烘干段占比约10%～20%。企业如不

能提供相关数据，则按进入烘干段比例低限值测算。 

b——该处理设施的处理效率（%）。 

C.3 每月底涂总面积为每月产品产量和单车底涂面积的乘积。计算机辅助设计系统设计的车身本体面

积，可作为单车底涂面积的有效数据。单车底涂面积也可按式（C.5）或（C.6）进行计算： 

）（ 1i ρDWS  /2 ……………………………………………（C.5） 

                    ）（ 2i ρS  dm / ……………………………………………（C.6）                                      

式中： 

Si——单车底涂面积，计量单位为m
2
； 

W——车身本体净重，计量单位为kg； 

D——车身本体原始厚度，计量单位为m； 

ρ1——车身本体密度，计量单位为kg/m
3
； 

m——电泳涂料干膜净重，计量单位为kg； 

d——电泳涂料干膜平均厚度，计量单位为m，； 

ρ2——电泳涂料干膜密度，计量单位为kg/m
3
。 

C.4 每月单位涂装面积的 VOCs排放量按式（C.7）进行计算： 

单位涂装面积VOCs排放量（g/ m
2
）=每月VOCs排放总量/每月底涂面积·…………………………（C.7） 

用于进行单位涂装面积VOCs排放总量核算的基础数据来源于汽车制造企业法定报表和运行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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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D  

附 录 D  

（规范性） 

厂（园区）界 VOCs无组织排放监测采样点位设置方法 

 

 

D.1 总则 

应按照GB 14554、GB 16297、HJ/T 55和本附录等有关规定要求及方法设置厂（园区）界VOCs无组

织排放监测采样点位。 

D.2 厂（园区）周围边界监测采样点位的设置原则与方法 

D.2.1 厂（园区）周围边界监测采样点位设置的原则 

D.2.1.1 监测采样点位一般应设于周围边界外 10m 范围内，但若现场条件不允许（例如周围边界沿河

岸分布），可将监测采样点位移至周围边界内侧。 

D.2.1.2 监测采样点位应设于周围边界浓度最高点。 

D.2.1.3 若经估算预测，无组织排放的最大落地浓度区域超出 10m 范围之外，将监测采样点位设置在

10m 外的估算预测的最大落地浓度区域之内。如果四周有大气污染敏感点，可根据具体情况其敏感点处

设置。 

D.2.1.4 为了确定浓度的最高监测采样点位，实际监测采样点位宜不少于 4个。 

D.2.1.5 设监测采样点位高度范围一般为 1.5m～15m，如果四周建构筑物有大气污染敏感点，可根据

具体情况在不同高度设置。 

D.2.2 单个无组织排放源和多个无组织排放源的周围边界内监测采样点位设置 

D.2.2.1 对于单个无组织排放源和多个无组织排放源按照下述无组织排放监控点位的方法设点方案仅

为示意，供实际监测时参考。 

D.2.2.2 对于多个无组织排放源可以参照单个无组织排放源分别设置监测采样点位，监测采样点位重

叠部分可以合并，下述设点方案仅为示意，供实际监测时参考。 

D.2.3 具有明显风向风速监测采样点位的设置 

当具有明显风向和风速时，在上风向处设置一个背景参照监测采样点位，在下风向即至少4个监测

采样点位相同风向变化幅度不超过45°夹角范围，可参考图D.1或D.2设点。 

 

10m

15° 15°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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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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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15°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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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

周边长

15° 15° 15°

无组织

排放源

周
边
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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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D.1 单个无组织排放源监测采样点位示意图    图D.2 多个无组织排放源监测采样点位示意图 

D.2.4 无明显风向风速监测采样点位的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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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无明显风向和风速时，应在厂（园区）界东西南北方向四周设置监测采样点位，每一周边至少设

置1个监测采样点位，靠近当日大气主导下风向处，或靠近无组织排放源的周边，可根据情况设置4个监

测采样点位。当每一周边长度大于100m时，每100m增设1个监测采样点位。 

D.2.5 最高点浓度值的确定 

由每个监测采样点位分别测得的结果，以其中的浓度最高点计值。 

D.2.6 外环境干扰的核查 

如果厂（园区）界四周外有同类污染物无组织排放，应进行详细的调查，确定其影响。 

D.3 厂（园）区周围边界外设置监测采样点位的原则与方法 

D.3.1 厂（园）区周围边界外监测采样点位设置原则 

D.3.1.1 对于无组织排放源的上风向设参照点，下风向设监测采样点位，参照点和监测采样点位数量

可适当增加。 

D.3.1.2 监测采样点位应设于排放源下风向的浓度最高点，不受厂（园）区周围边界的限制。 

D.3.1.3 为了确定浓度最高点，监测采样点位宜不少于 4个。 

D.3.1.4 参照点应以不受被测无组织排放源影响，可以代表监测采样点位的背景浓度为原则。参照点

一般设 1个。若厂（园区）界四周外有同类污染物无组织排放，应进行详细的调查，可在上风向及风向

两侧增设参照点，确定其影响。 

D.3.1.5 监测采样点位和参照点距无组织排放源最近不应小于 2m。 

D.3.2 单个无组织排放源和多个无组织排放源的周围边界外监测采样点位设置 

D.3.2.1 对于单个无组织排放源，下述设点方案仅为示意，供实际监测时参考。对于多个无组织排放

源可以参照单个无组织排放源分别设置监测采样点位，监测采样点位重叠部分可以合并，下述设点方案

仅为示意，供实际监测时参考。 

D.3.2.2 当具有明显风向和风速时，可参考图 D.3或 D.4设点。 

15° 15° 15°

风向

监控点

参照点

无组织

排放源

          

风向

监控点

15° 15° 15°

参照点

无组织

排放源

15° 15° 15°

参照点

无组织

排放源

 

图D.3 单个无组织排放源监测采样点位示意图     图D.4 多个无组织排放源监测采样点位示意图 

D.3.3 厂（园）区周围边界外最高点浓度值的确定 

按上述参考方案的监测结果，以4个监测采样点位中的浓度最高点测值与参照点浓度之差计值。



DB 13/T 5500—2022 

47 

 
E  

E  

附 录 E  

（规范性） 

VOCs燃烧处理装置废气的实测浓度的换算 

 

对VOCs采用焚烧、热能燃烧方法进行处置的，应按照相应排放标准规定的基准氧含量进行折算，

对于排放标准中采用催化燃烧法和热能燃烧方法没有规定基准氧含量值折算方法的，催化燃烧法的

VOCs有组织排放浓度限值，以标准状态下基准氧含量值为5%体积分数的干烟气为参考值换算；热能

燃烧法的VOCs有组织排放浓度限值，以标准状态下基准氧含量值为10%体积分数的干烟气为参考。所

有监测报告应标注基准氧含量值。计算公示如下: 

𝜌 = 𝜌′ ×
𝜑
（air，O2）−

𝜑
（O2）

𝜑
（air，O2）−

𝜑′
（O2）

…………………………………………（E.1） 

式中： 


—废气基准氧含量排放浓度，计量单位为mg/m

3
； 


—实测废气排放浓度，计量单位为mg/m

3
； 

𝜑（O2）
—基准氧含量，计量单位以体积分数表示mol/mol； 

𝜑′
（O2）

—实测的氧含量，计量单位为以体积分数表示mol/mol； 

𝜑（air，O2）
—空气中氧含量，计量单位为以体积分数表示mol/mol。 

除VOCs燃烧处理装置排气外的其他工艺排气，直接取实测浓度值与标准进行比较，无需进行换

算，但不得人为稀释排放。 

 

 

 


